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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2188870][bookmark: _Toc172188594][bookmark: _Toc172187809]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起草单位：武汉理工大学、武汉市华江幸福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绿色建筑发展促进中心、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工武大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华汇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楚峰建科集团开元新材（江陵）有限公司、中铁建设集团中南建设有限公司、武汉天华华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美好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广盛建筑产业化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幸福祥龙建工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谷倩、温四清、王爱勋、封剑森、张凯、彭波、童明德、彭林立、刘士清、田水、陈宪清、王红军、汤毅文、唐美蓉、谭园、王翔、彭兆锋、蒋科卫、曹彬、查旭、易璐、梁伟、张蔚然、胡士军、张镜心、胡水、余哲。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可咨询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系电话：027-68873063，邮箱：bkc@hbszjt.net.cn。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邮寄武汉理工大学（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122号，邮政编码：430070，邮箱：guqian@whut.edu.cn）。



[bookmark: _Toc172188595][bookmark: _Toc172187810][bookmark: _Toc172188871][bookmark: _Toc68250307][bookmark: bookmark11][bookmark: _Toc32361]装配整体式框架及框架-剪力墙结构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材料、建筑设计、结构设计基本规定、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设计、装配整体式框架-剪力墙结构设计、围护结构设计、预制构件生产与运输、结构施工、工程验收、信息化技术应用。
本文件适用于湖北省行政区域内的抗震设防类别为标准设防类及重点设防类、抗震设防烈度7度及7度以下地区的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设计。本文件不适用于特别不规则的建筑。
[bookmark: _Toc172188872][bookmark: _Toc172188596][bookmark: _Toc17218781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1591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 8426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14683  硅酮和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T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T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23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 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T 50448  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GB 50661  钢结构焊接规范
GB 5066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T 5123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JGJ 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3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18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 92  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114  钢筋焊接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T 140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抗震设计标准
JGJ 256  钢筋锚固板应用技术规程
JGJ 339  非结构构件抗震设计规范
JGJ 355  钢筋套筒灌浆连接应用技术规程
JGJ 369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JG/T 163  钢筋机械连接用套筒
JG 225  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波纹管
JG/T 398  钢筋连接用灌浆套筒
JG/T 408  钢筋连接用套筒灌浆料
JC/T 482  聚氨酯建筑密封胶
JC/T 483  聚硫建筑密封胶
[bookmark: _Toc172188873][bookmark: _Toc172188597][bookmark: _Toc172187812]3  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172188598][bookmark: _Toc30395][bookmark: _Toc172187813][bookmark: _Toc172188874]3.1  术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预制混凝土构件 precast concrete component
在工厂或现场预先制作的混凝土构件。
3.1.2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precast concrete structure
由预制混凝土构件通过可靠连接方式装配而成的混凝土结构，包括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全装配混凝土结构等。
3.1.3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 monolithic precast concrete frame structure
由全部或部分预制框架梁、框架柱通过可靠连接方式连接，并在连接和节点部位与现场后浇混凝土形成整体受力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简称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
3.1.4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 precast concrete frame-shear wall structure
由全部或部分预制框架梁、框架柱、剪力墙板、连梁通过可靠连接方式连接，并在连接和节点部位与现场后浇混凝土形成整体受力的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简称装配整体式框架-剪力墙结构。
3.1.5 
混凝土叠合受弯构件 concrete composite flexural component
预制混凝土梁、板顶部在现场后浇混凝土而形成的整体受弯构件，简称叠合板、叠合梁。
3.1.6  
混凝土粗糙面 concrete rough surface
预制构件结合面上的凹凸不平或骨料显露的表面，简称粗糙面。
3.1.7 
钢筋挤压套筒连接 rebar splicing by extrusion coupling sleeve 
把带肋钢筋从套筒两端插入套筒内部后，通过挤压套筒使其变形，从而实现钢筋连接的一种钢筋连接方式，可用于框架梁柱钢筋连接。
3.1.8 
钢筋套筒灌浆连接 rebar splicing by grout-filled coupling sleeve
在预制混凝土构件内预埋的金属套筒中插入钢筋并灌注高强水泥基灌浆料而实现的钢筋连接方式。
3.1.9 
钢筋浆锚搭接连接 rebar lapping in grout-filled hole
在预制混凝土构件中预留孔道，在孔道中插入需连接的钢筋，并灌注高强水泥基灌浆料而实现的钢筋搭接连接方式。
3.1.10 
螺栓连接 bolted connection
在预制混凝土构件中预留螺栓孔，用螺栓将两个或多个预制构件或部件连成整体的连接方式。
[bookmark: _Toc172188599][bookmark: _Toc30226][bookmark: _Toc172188875][bookmark: _Toc172187814]3.2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3.2.1 材料性能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3.2.2 作用与作用效应

——轴向力设计值；

——持久设计状况下接缝剪力设计值；

——地震设计状况下接缝剪力设计值；

——被连接构件端部按实配钢筋面积计算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持久设计状况下梁端、柱端接缝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地震设计状况下梁端、柱端接缝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3.2.3 几何参数

——建筑平面宽度；

——建筑平面长度；

——纵向受力钢筋或附加钢筋直径；

——	纵向受拉钢筋的基本锚固长度。
3.2.4 计算系数及其他

——结构重要性系数；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楼层层间最大位移；

——接缝受剪承载力增大系数；

——各键槽的根部截面面积；

[bookmark: _Toc25814][bookmark: bookmark12][bookmark: _Toc68250308]——垂直穿过结合面所有钢筋的面积。
[bookmark: _Toc172188600][bookmark: _Toc172187815][bookmark: _Toc172188876]4 基本规定
4.1 在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方案设计阶段，应协调建设、设计、制作、施工各方之间的关系，并应加强建筑、结构、设备、装修等专业之间的配合。
4.2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设计应进行标准化、定型化设计，遵循少规格、多组合的原则。
4.3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的设计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5001、GB 55008、GB 55002、GB/T 50010、GB/T 50011、GB/T 51231和行业标准JGJ 3的相关要求外，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结构的整体性；
b）节点和接缝应受力明确、构造可靠，并应满足承载力、延性和耐久性等要求；
c）应根据连接节点和接缝的构造方式和性能，确定结构的整体计算模型；
d）宜采用高强混凝土、高强钢筋。
4.4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应按现行国家标准GB 50223确定抗震设防类别及抗震设防标准。
4.5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中的预制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a）满足建筑使用功能、模数、标准化要求；
b）根据预制构件的功能、安装部位、制作方法、施工精度及质量控制等要求，确定合理的尺寸公差和形状公差，采取有效措施减小混凝土收缩、徐变等非荷载作用效应的不利影响；
c）满足制作、运输、堆放和安装要求。
4.6 预制构件的深化专项设计应满足建筑、结构、机电设备、装饰装修等各专业以及构件制作、运输、安装等各环节的综合要求。
[bookmark: _Toc172188601][bookmark: _Toc172187816][bookmark: _Toc172188877][bookmark: _Toc8484]5 材料
[bookmark: _Toc9626][bookmark: bookmark13][bookmark: _Toc172187817][bookmark: _Toc172188602][bookmark: _Toc172188878]5.1 混凝土、钢筋和钢材
5.1.1 混凝土的力学性能指标和耐久性指标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010的规定。
5.1.2 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30；预应力预制楼板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40，且不应低于C30；其他预应力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40。
5.1.3 钢筋的选用及其各项性能指标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010、GB/T 50011的规定。普通钢筋采用套筒灌浆连接和浆锚搭接连接时应采用热轧带肋钢筋。
5.1.4 钢材的各项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017的规定，其质量标准应符合GB/T 700和GB/T 1591的规定。
5.1.5 钢筋焊接网的选用及其各项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J 114的规定。
5.1.6 预应力钢筋的选用及其各项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010的规定。
[bookmark: _Toc172188879][bookmark: _Toc172187818][bookmark: bookmark14][bookmark: _Toc172188603][bookmark: _Toc12940]5.2 连接材料
5.2.1 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接头采用的套筒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T 398的规定。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接头采用的灌浆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T 408的规定。
5.2.2 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接头的实测极限抗拉强度不应小于连接钢筋的抗拉强度标准值，且接头破坏应位于套筒外的连接钢筋。
5.2.3 用于钢筋浆锚搭接连接的镀锌金属波纹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 225的有关规定。镀锌金属波纹管的钢带厚度不宜小于0.3mm，波纹高度不应小于2.5mm。
5.2.4 钢筋浆锚搭接连接接头应采用水泥基灌浆料，灌浆料的性能应满足表1的要求。
表1  钢筋浆锚搭接连接接头用灌浆料性能要求
	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泌水率（％）
	0
	GB/T 50080

	流动度（mm）
	初始值
	≥200
	GB/T 50448

	
	30min保留值
	≥150
	

	竖向膨胀率（％）
	3h
	≥0.02
	GB/T 50448





表1  钢筋浆锚搭接连接接头用灌浆料性能要求（续表）
	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24h与3h的膨胀率之差
	0.02~0.5
	

	抗压强度（MPa）
	1d
	≥35
	GB/T 50448

	
	3d
	≥55
	

	
	28d
	≥85
	

	氯离子含量（％）
	≤0.06
	GB/T 8077


5.2.5 用于钢筋机械连接的挤压套筒，其各项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T 163的有关规定。
5.2.6 钢筋锚固板的各项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J 256的规定。
5.2.7 预制构件连接件的钢材及连接用焊接材料，螺栓、锚栓和铆钉等紧固件的各项性能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GB 50017、GB 50661和JGJ 18等的规定。
5.2.8 机械连接接头及焊接接头的类型及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bookmark15][bookmark: _Toc172188880][bookmark: _Toc172187819][bookmark: _Toc10603][bookmark: _Toc172188604]5.3 吊环及预埋件
5.3.1 受力预埋件的锚板及锚筋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010的有关规定。专用预埋件及连接件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3.2 预埋在构件中的受力吊环应采用HPB300级钢筋制作，吊环严禁采用冷加工钢筋。
5.3.3 专用内埋式螺母或内埋式吊杆及配套的吊具，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bookmark16][bookmark: _Toc172188605][bookmark: _Toc172188881][bookmark: _Toc172187820][bookmark: _Toc26012]5.4 其他材料
5.4.1 预制构件连接部位的座浆材料的强度不应低于被连接构件混凝土强度，且应满足表2的要求。
表2  座浆砂浆性能要求
	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砂浆流动度
	130mm~170mm
	GB/T 2419

	抗压强度（1天）
	30MPa
	GB/T 17671


5.4.2 外墙板接缝处的密封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a）密封胶应与混凝土具有相容性，以及规定的抗剪切和伸缩变形能力；密封胶尚应具有防霉、防水、防火、耐候等性能；
b）硅酮、聚氨酯、聚硫建筑密封胶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14683、JC/T 482和JC/T 483的规定；
c）夹心外墙板接缝处填充用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8624中A级的要求。
5.4.3 预制夹心外墙板中保温材料的选用应符合国家和湖北省现行外墙外保温相关标准的规定。
5.4.4 装配整体式建筑采用的室内装修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325和GB 50222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8398][bookmark: _Toc172188606][bookmark: _Toc172188882][bookmark: _Toc172187821][bookmark: bookmark17][bookmark: _Toc68250309]6 建筑设计
[bookmark: _Toc172187822][bookmark: _Toc26973][bookmark: _Toc172188607][bookmark: _Toc172188883]6.1 一般规定
6.1.1 建筑设计应符合建筑功能和性能要求，并宜采用主体结构、装修和设备管线的装配化集成技术。
6.1.2 建筑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002的规定。
6.1.3 建筑的围护结构以及楼梯、阳台、隔墙、空调板、管道井等配套构件、室内装修材料宜采用工业化、标准化产品。
6.1.4 建筑的体形系数、窗墙面积比、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等应符合节能要求。
6.1.5 建筑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016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264][bookmark: _Toc172188884][bookmark: _Toc172188608][bookmark: _Toc172187823]6.2 平面设计
6.2.1 建筑宜选用大开间、大进深的平面布置，并应符合本文件第6.3.4条的规定。
6.2.2 承重墙、柱等竖向构件宜上、下连续，并应符合本文件第6.3.3条的规定。
6.2.3 门窗洞口宜上下对齐、成列布置，其平面位置和尺寸应满足结构受力及预制构件设计要求；剪力墙结构中不宜采用转角窗。
[bookmark: _Toc26468][bookmark: _Toc172188885][bookmark: _Toc172187824][bookmark: _Toc172188609]6.3 立面和外墙设计
6.3.1 外墙设计应满足建筑外立面多样化和经济美观的要求。
6.3.2 外墙饰面宜采用耐久、不易污染的材料。采用反打一次成型的外墙饰面材料，其规格尺寸、材质类别、连接构造等应进行工艺试验验证。
6.3.3 预制外墙板的接缝应满足保温、防火、隔声的要求。
6.3.4 预制外墙板的接缝及门窗洞口等防水薄弱部位宜采用材料防水和构造防水相结合的做法，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墙板水平接缝宜采用高低缝或企口缝构造；
b）墙板竖缝可采用平口或槽口构造；
c）当板缝空腔需设置导水管排水时，板缝内侧应增设气密条密封构造。
6.3.5 门、窗应采用标准化部件，并宜采用企口、预留副框或预埋件等方法与墙体可靠连接。
6.3.6 空调板宜集中布置，并宜与阳台合并设置。
6.3.7 女儿墙板内侧在要求的泛水高度处应设凹槽、挑檐或其他泛水收头等构造。
[bookmark: _Toc8620][bookmark: _Toc172187825][bookmark: _Toc172188886][bookmark: _Toc172188610]6.4 设备管线设计
6.4.1 室内装修宜减少施工现场的湿作业。
6.4.2 建筑的部件之间、部件与设备之间的连接应采用标准化接口。
6.4.3 设备管线应进行综合设计，减少平面交叉；竖向管线宜集中布置，并应满足维修更换的要求。
6.4.4 预制构件中电气接口及吊挂配件的孔洞、沟槽应根据装修和设备要求预留。
6.4.5 建筑宜采用同层排水设计，并应结合房间净高、楼板跨度、设备管线等因素确定降板方案。
6.4.6 竖向电气管线宜统一设置在预制板内或装饰墙面内。墙板内竖向电气管线布置应保持安全间距。
6.4.7 隔墙内预留有电气设备时，应采取有效措施满足隔声及防火的要求。
6.4.8 设备管线穿过楼板的部位，应采取防水、防火、隔声等措施。
6.4.9 设备管线宜与预制构件上的预埋件可靠连接。
6.4.10 当采用地面辐射供暖时，地面和楼板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J 142的规定。
[bookmark: _Toc172188611][bookmark: _Toc172188887][bookmark: _Toc172187826][bookmark: _Toc2647]7  结构设计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5248][bookmark: bookmark18][bookmark: _Toc172187827][bookmark: _Toc172188612][bookmark: _Toc172188888]7.1 一般规定
7.1.1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010、GB/T 50011和现行行业标准JGJ 3的相关要求外，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结构的整体性；
b）节点和接缝应受力明确、构造可靠，并应满足承载力、延性和耐久性等要求；
c）应根据连接节点和接缝的构造方式和性能，确定结构的整体计算模型；
d）宜采用高强混凝土、高强钢筋。
7.1.2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应按现行国家标准GB 50223确定抗震设防类别及抗震设防标准。
7.1.3 预制构件的连接部位宜设置在结构受力较小的部位，其尺寸和形状应符合下列规定：
a）应满足建筑使用功能、模数、标准化要求，并应进行优化设计；
b）应根据预制构件的功能和安装部位、加工制作及施工精度等要求，确定合理的公差；
c）应满足制作、运输、堆放、安装及质量控制要求。
7.1.4 装配整体式结构构件及节点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010、GB/T 50011和GB 50666等的有关规定。
7.1.5 抗震设计时，构件及节点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应按表3采用；当仅考虑竖向地震作用组合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应取1.0。预埋件锚筋截面计算的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应取为1.0。

表3  构件及节点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结构构件类别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斜截面承载力计算
	受冲切承载力计算、接缝受剪承载力计算

	
	受弯构件
	偏心受压构件
	偏心受拉构件
	各类构件及框架节点
	

	
	
	轴压比小于0.15
	轴压比不小于0.15
	
	
	

	

	0.75
	0.75
	0.8
	0.85
	0.85
	0.85


7.1.6 应对连接件、焊缝、螺栓或铆钉等紧固件在不同设计状况下的承载力进行验算，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017和GB 50661等的规定。
7.1.7 吊环及预埋件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010的规定。
7.1.8 预埋件和连接件等外露金属件应按照环境类别的不同进行封闭或防腐、防锈、防火处理，并应符合耐久性要求。
7.1.9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房屋施工图和预制混凝土构件加工详图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a）混凝土预制构件加工详图应有完整的预制混凝土构件图和组合图，其内容和深度应满足混凝土预制构件的加工要求；同时应满足建筑、结构和机电设备等各专业以及构件制作、运输、安装等各环节的综合要求；
b）预制混凝土构件加工详图应由原设计单位确认；
[bookmark: bookmark19]c）预制构件宜标准化、规格化、系列化。
[bookmark: _Toc172188889][bookmark: _Toc172188613][bookmark: _Toc172187828][bookmark: _Toc18815]7.2 房屋适用高度和高宽比
7.2.1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房屋的最大适用高度应满足表4的规定。


表4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房屋的最大适用高度（m）
	结构类型
	抗震设防烈度

	
	6度
	7度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
	60
	50

	装配整体式框架-现浇剪力墙结构
	130
	120

	装配整体式框架-叠合剪力墙结构
	130
	120

	注：1. 本表适用高度为标准设防类房屋的最大适用高度，其他设防类别房屋的最大适用高度应根据国家现行标准进行适当调整；
2. 房屋高度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板板顶的高度（不考虑局部突出屋顶部分）。



7.2.2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的高宽比不宜超过表5的数值。
表5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房屋的最大适用高宽比
	结构类型
	抗震设防烈度

	
	6度、7度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
	4

	装配整体式框架-现浇剪力墙结构
	6

	装配整体式框架-叠合剪力墙结构
	6


[bookmark: _Toc172187829][bookmark: _Toc172188890][bookmark: _Toc4163][bookmark: _Toc172188614]7.3 结构平面及竖向布置
7.3.1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的结构平面布置宜规则对称，质量、高度、刚度分布宜均匀；竖向布置应规则、连续、均匀，并应避免抗侧力结构的侧向刚度和承载力竖向突变，承重构件宜在竖向上下对齐。不规则的建筑应按规定采取加强措施，特别不规则的建筑时应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并采取特别的加强措施。
7.3.2 结构平面布置应减少扭转的影响，扭转不规则、楼板平面凹凸不规则以及楼板局部不连续的建筑，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010、GB/T 50011的规定。
7.3.3 结构的竖向体型宜规则、均匀，避免有过大的外挑和内收。结构的侧向刚度宜下大上小，逐渐均匀变化。结构的侧向刚度不均匀和承载力突变的楼层宜采用现浇混凝土结构。
7.3.4 房屋的平面布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a）平面形状宜简单、规则、对称、减少偏心，质量、刚度分布宜均匀；不应采用特别不规则的平面布置；
b）平面长度不宜过长（见图1），L/B宜符合表6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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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图1  建筑平面示例
表6  平面尺寸及突出部位尺寸的比值限值
	抗震设防烈度
	L/B
	l/Bmax
	l/b

	6、7度
	≤6.0
	≤0.35
	≤2.0




c）平面突出部分的长度L不宜过大、宽度b不宜过小（图1），、宜符合表6的要求；
d）建筑平面不宜采用角部重叠或细腰形平面布置。
7.3.5 高层装配整体式结构宜设置地下室。
[bookmark: _Toc172187830][bookmark: _Toc172188891][bookmark: _Toc172188615][bookmark: _Toc10786][bookmark: bookmark20]7.4 作用及作用组合
7.4.1 装配整体式结构的作用及作用组合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GB 50009、GB/T 50011、JGJ 3和GB 50666确定。
7.4.2 预制构件在翻转、运输、吊运、安装等短暂设计状况下的施工验算，应将构件自重标准值乘以动力系数后作为等效静力荷载标准值。构件运输、吊运时，动力系数宜取1.5；构件翻转及安装过程中就位、临时固定时，动力系数可取1.2。
7.4.3 预制构件进行脱模验算时，等效静力荷载标准值应取构件自重标准值乘以动力系数后与脱模吸附力之和，且不宜小于构件自重标准值的1.5倍。动力系数与脱模吸附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a）动力系数不宜小于1.2；
b）脱模吸附力应根据构件和模具的实际状况取用，且不宜小于1.5kN/m2。
[bookmark: _Toc29614][bookmark: _Toc172187831][bookmark: _Toc172188892][bookmark: _Toc172188616]7.5 结构分析
7.5.1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可采用与现浇混凝土结构相同的方法进行结构分析。
7.5.2 装配整体式结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作用效应分析可采用弹性方法。
7.5.3 按弹性方法计算的风荷载或多遇地震标准值作用下的楼层层间最大位移△ue与层高h之比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7  楼层层间最大位移与层高之比的限值
	结构类型
	△ue/h限值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
	1/550

	装配整体式框架-现浇剪力墙结构
	1/800

	装配整体式框架-叠合剪力墙结构
	1/800


7.5.4 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薄弱层（部位）弹塑性层间位移△up与层高h之比的限值应符合表8的规定。
表8  结构薄弱层（部位）弹塑性层间位移与层高之比的限值
	结构类型
	△up/h限值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
	1/50

	装配整体式框架-现浇剪力墙结构
	1/100

	装配整体式框架-叠合剪力墙结构
	1/100


7.5.5 结构内力与位移计算时，现浇楼盖和叠合楼盖均可考虑板对梁刚度的增大作用；梁刚度增大系数可根据翼缘情况取1.3~2.0。
[bookmark: _Toc27773][bookmark: _Toc172188893][bookmark: _Toc172187832][bookmark: _Toc172188617]7.6 预制构件设计
7.6.1 预制构件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对持久设计状况，应对预制构件进行承载力、变形、裂缝控制验算；
b）对地震设计状况，应对预制构件进行承载力验算；
c）对制作、运输和堆放、安装等短暂设计状况下的预制构件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666的有关规定。
7.6.2 预制构件制作前应进行深化设计，设计文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a）预制构件平面图、模板图、配筋图、安装图、预埋件及细部构造图；
b）带有饰面板材的构件应绘制饰面板材排板图；
c）夹心墙板应绘制内外叶墙板拉结件布置图、保温板排板图。
7.6.3 预制构件设计除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a）预制构件的设计应满足标准化的要求，宜采用建筑信息化（BIM）技术进行一体化设计；
b）确保预制构件的钢筋与预留洞口、预埋件等相协调，简化预制构件连接节点施工；
c）预制构件的形状、尺寸、重量等应满足制作、运输、安装各环节的要求；
d）预制构件的配筋设计应便于工厂化生产和现场连接；
e）在预制构件设计中，对预制构件上设置的各种电气开关、插座及其必要的接线盒、连接管线等应进行预埋、预留；
f）对制作、运输和堆放、安装等短暂设计状况下的预制构件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666的有关规定。
7.6.4 当预制构件中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大于50mm时，宜对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采取有效的构造措施。
7.6.5 预制板式楼梯的梯段板底应配置通长的纵向钢筋。板面宜配置通长的纵向钢筋；当楼梯两端均不能滑动时，板面应配置通长的纵向钢筋。
7.6.6 用于固定连接件的预埋件与预埋吊件、临时支撑用预埋件不宜兼用；当兼用时，应同时满足各种设计工况要求。预制构件中预埋件的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010、GB 50017和GB 50666等有关规定。
7.6.7 预制构件中外露预埋件凹入构件表面的深度不宜小于10mm。
[bookmark: _Toc172188894][bookmark: _Toc172188618][bookmark: _Toc172187833][bookmark: _Toc28906]7.7 楼盖设计
7.7.1 装配整体式结构的楼盖宜采用叠合楼盖。结构转换层、平面复杂或开洞较大的楼层、作为上部结构嵌固部位的地下室楼层宜采用现浇楼盖。
7.7.2 叠合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010和GB/T 50011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叠合板的预制板厚度不宜小于50mm，后浇混凝土叠合层厚度不应小于50mm；
b）叠合楼板的预制板的板端在支座上的搁置长度不应少于20mm；
c）当叠合板的预制板采用空心板时，板端空腔应封堵，板端堵头宜留出不小于50mm的空腔，并应采用不低于C30的混凝土浇灌密实，搁置长度应适当增加；
d）跨度大于3m且整体性要求较高的叠合板，宜采用桁架钢筋混凝土叠合板；
e）跨度大于6m的叠合板，宜采用预应力混凝土预制板，也可采用预制双向混凝土板；
f）板厚大于180mm的叠合板，宜采用混凝土空心板；
g）预制板板端及与后浇层之间的水平结合面宜做成粗糙面，凹凸不宜小于4mm。
7.7.3 装配整体式叠合剪力墙结构的楼面梁可采用现浇、预制或叠合梁，楼板可采用现浇或叠合板。叠合板的后浇叠合层也可采用陶粒混凝土。
7.7.4 梁与梁、梁与墙、梁与板的连接节点应传力可靠、构造合理，满足承载力、变形、延性和耐久性等要求。
7.7.5 楼面梁采用叠合梁时，叠合梁的构造设计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JGJ 1的规定，叠合梁两端竖向接缝的受剪承载力计算应按现行行业标准JGJ 1的相关规定进行。
7.7.6 叠合板可根据预制板接缝构造、支座构造、长宽比按单向板或双向板设计。当预制板之间采用分离式接缝时，宜按单向板设计（见图2a）。对长宽比不大于3的四边支承叠合板，当其预制板之间采用整体式接缝（见图2b）、带分离式接缝（见图2c）或无接缝（见图2d）时，可按双向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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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单向叠合板
	b）带整体式接缝的双向叠合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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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带分离式接缝的双向叠合板
	d）整块双向叠合板


图2  预制叠合板形式
1－预制叠合板；2－梁或墙；3－板侧分离式接缝；4－板端支座；5－板侧支座；6－板侧整体式接缝
7.7.7 单向叠合板板侧的分离式接缝宜配附加钢筋（见图3），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接缝处贴预制板顶面宜设置垂直于板缝的附加钢筋，附加钢筋伸入两侧后浇混凝土叠合层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15d（d为附加钢筋的直径）；
b）附加钢筋的截面面积不宜小于预制板中该方向钢筋面积，钢筋直径不宜小于8mm，间距不宜大于250mm。
[image: D:/师兄材料/规范/改完大于等于号后的图/6.7.7.png6.7.7]
图3  单向板板侧分离式接缝构造示意
1－预制叠合板；2－接缝连接纵筋；3－通长钢筋；4－后浇层；5－后浇层内钢筋
7.7.8 双向叠合板板侧的整体式接缝应设置在叠合板的次要受力方向且宜避开最大弯矩截面。接缝采用后浇带形式（见图4），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后浇带宽度不宜小于200mm；
b）后浇带两侧板底纵向受力钢筋可在后浇带中焊接、搭接、弯折锚固、机械连接，板底通长钢筋面积不应小于预制板中该方向钢筋面积；
c）当后浇带两侧板底纵向受力钢筋在后浇带中搭接连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预制板板底外伸钢筋为直线形（图4a）时，钢筋搭接长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010的有关规定；
2）预制板板底外伸钢筋端部为90°或135°弯钩（图4b、c）时，钢筋搭接长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010有关钢筋锚固长度的规定，90°和135°弯钩弯起长度分别为12d和5d（d为钢筋直径）。
[image: D:/师兄材料/规范/改完大于等于号后的图/6.7.8a.png6.7.8a]
a）板底纵筋直线搭接
[image: D:/师兄材料/规范/改完大于等于号后的图/6.7.8b.png6.7.8b]
b）板底纵筋末端带90°弯钩搭接
[image: D:/师兄材料/规范/改完大于等于号后的图/6.7.8c.png6.7.8c]
c）板底纵筋末端带135°弯钩搭接
图4  双向叠合板整体式接缝构造示意
1－预制叠合板；2－板底通长钢筋；3－纵向受力钢筋；4－后浇层；5－后浇层内钢筋
7.7.9 

叠合板端支座处，预制板内的纵向受力钢筋宜从板端伸出并锚入梁或墙的现浇混凝土层中，锚固长度不应小于5d及100mm的较大值，且宜伸过支座中心线（图5a）。单向预制板的板侧支座处，当板底分布钢筋不伸入支座，宜贴预制板顶面在现浇混凝土中设置附加钢筋；附加钢筋面积不宜小于预制板内同向钢筋面积，在现浇混凝土层内锚固长度不应小于0.8，在支座内锚固长度不应小于5d及100mm的较大值，且宜伸过支座中心线（见图5b）。
[image: D:/师兄材料/规范/改完大于等于号后的图/6.7.9a.png6.7.9a][image: 6.7.9b]
a）板端支座                      b）单向板板侧支座
图5  预制叠合板板端及板侧构造示意
1—预制板；2—现浇层；3—预制板内钢筋；4—附加钢筋
7.7.10 作为上部结构嵌固部位的楼层、结构复杂或开大洞的楼层、屋面等应采用现浇楼板。
[bookmark: _Toc172188619][bookmark: _Toc172187834][bookmark: _Toc2437][bookmark: _Toc172188895][bookmark: _Toc68250310][bookmark: bookmark21]8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设计
[bookmark: _Toc172187835][bookmark: _Toc172188620][bookmark: _Toc14014][bookmark: _Toc172188896]8.1 一般规定
8.1.1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可按照现浇混凝土结构进行，设计除依照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现行行业标准的要求。当房屋高度、规则性、结构类型等超过本标准的规定或者抗震设防标准有特殊要求时，可按现行行业标准JGJ 3的有关规定进行结构抗震性能设计。
8.1.2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中，预制柱的纵向钢筋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a）当房屋高度不大于12m或层数不超过3层时，可采用套筒灌浆、浆锚搭接、焊接等连接方式；
b）当房屋高度大于12m或层数超过3层时，宜采用套筒灌浆连接；
8.1.3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中，预制柱水平接缝处不宜出现拉力。
8.1.4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除平面复杂或开洞较大的楼层、作为上部结构嵌固部位的地下室楼层宜采用现浇楼盖外，其他部位宜采用叠合楼盖。叠合楼盖设计除满足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a）叠合楼盖可采用单向板、双向板的布置方案；
b）叠合楼盖的预制底板可设置接缝也可采用密缝拼接的做法，当采用密缝拼接的做法时，接缝处应采取控制板缝的可靠措施；
c）叠合楼盖设计中，板的跨厚比宜较现浇板适当减小；
d）叠合楼盖采用预制预应力底板时，应采取控制反拱的可靠措施。
8.1.5 高层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a）宜设置地下室，地下室宜采用现浇混凝土；
b）首层柱宜采用现浇混凝土结构；
c）屋面层和平面受力复杂的楼层宜采用现浇楼盖。
8.1.6 预制构件节点及接缝处后浇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8.1.7 纵向钢筋采用套筒灌浆连接时，应符合JGJ 365的规定。
8.1.8 纵向钢筋采用浆锚搭接连接时，对预留孔成孔工艺、孔道形状和长度、构造要求、灌浆料和被连接钢筋，应进行力学性能以及适用性的试验验证。直径大于20mm的钢筋不宜采用浆锚搭接连接，直接承受动力荷载构件的纵向钢筋不应采用浆锚搭接连接。
8.1.9 预制构件与后浇混凝土、灌浆料、坐浆材料的结合面应设置粗糙面、键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预制板与后浇混凝土叠合层之间的结合面应设置粗糙面；
b）预制梁与后浇混凝土叠合层之间的结合面应设置粗糙面；预制梁端面应设置键槽（见图6）且宜设置粗糙面。键槽的深度t不宜小于30mm，宽度w不宜小于深度的3倍且不宜大于深度的10倍；
[image: D:/师兄材料/规范/改完大于等于号后的图/7.1.9-1a.png7.1.9-1a][image: D:/师兄材料/规范/改完大于等于号后的图/7.1.9-1b.png7.1.9-1b]
a）键槽贯通截面                   b）键槽不贯通截面
图6  梁端键槽构造示意
1—键槽；2—梁端面
c）预制柱的底部应设置键槽且宜设置粗糙面，键槽应均匀布置，键槽深度不宜小于30mm，键槽端部斜面倾角不宜大于30°。柱顶应设置粗糙面；
d）粗糙面的面积不宜小于结合面的80%，预制板的粗糙面凹凸深度不应小于4mm，预制梁端、预制柱端的粗糙面凹凸深度不应小于6mm。
8.1.10 预制构件纵向钢筋宜在后浇混凝土内直线锚固；当直线锚固长度不足时，可采用弯折、机械锚固方式，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010和JGJ 256的规定。
8.1.11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中楼梯宜采用与支承构件简支连接的预制楼梯，简支连接的预制楼梯应符合下列规定：
a）预制楼梯宜一端设置固定铰，另一端设置滑动铰，其转动及滑动变形能力应满足结构层间位移的要求，且预制楼梯端部在支承构件上的最小搁置长度应符合表9的规定；
b）预制楼梯设置滑动铰的端部应采取防止滑落的构造措施。

表9  预制楼梯在支承构件上的最小搁置长度
	抗震设防烈度
	6度
	7度

	最小搁置长度（mm）
	75
	75


[bookmark: _Toc20455][bookmark: _Toc172188897][bookmark: _Toc172187836][bookmark: bookmark23][bookmark: _Toc172188621]8.2 连接设计
8.2.1 对一、二、三级抗震等级的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应进行梁柱节点核心区抗震受剪承载力验算；对四级抗震等级可不进行验算。梁柱节点核心区抗震受剪承载力验算和构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和《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中的规定。
8.2.2 装配整体式结构中，接缝的正截面承载力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的规定。接缝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公式（1）—（3）规定：
a）持久设计状况：

			       			（1）
b）地震设计状况：

		       			（2）
在梁、柱端箍筋加密区，尚应符合以下规定：

				        		（3）

式中：

——结构重要性系数，安全等级为一级时不应小于1.1，安全等级为二级时不应小于1.0；

——接缝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持久设计状况下接缝剪力设计值；

——地震设计状况下接缝剪力设计值

——持久设计状况下接缝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地震设计状况下接缝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被连接构件端部按实配钢筋面积计算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接缝受剪承载力增大系数，抗震等级为一、二级取1.2，抗震等级为三、四级取1.1。
8.2.3 叠合梁端竖向接缝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公式（4）（5）计算：
a）持久设计状况：

	       （4）
b）地震设计状况：

	    （5）
式中：

——叠合梁端截面后浇混凝土叠合层截面面积；

——预制构件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垂直穿过结合面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各键槽的根部截面面积（见图7）之和，按后浇键槽根部截面和预制键槽根部截面分别计算，并取二者的较小值；

——垂直穿过结合面所有钢筋的面积，包括叠合层内的纵向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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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叠合梁端受剪承载力计算参数示意
1—后浇节点区；2—后浇混凝土叠合层；3—预制梁；
4—预制键槽根部截面；5—后浇键槽根部截面
8.2.4 在地震设计状况下，预制柱底水平接缝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公式（6）（7）计算：
当预制柱受压时：

		   			（6）
当预制柱受拉时：

			（7）
式中：

——预制构件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垂直穿过结合面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与剪力设计值V相应的垂直于结合面的轴向力设计值，取绝对值进行计算；
Asd——垂直穿过结合面所有钢筋的面积；
VuE——地震设计状况下接缝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8.2.5 混凝土叠合梁的设计应符合本标准和现行国家标准GB/T 50010中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72187837][bookmark: _Toc172188898][bookmark: _Toc20508][bookmark: _Toc172188622][bookmark: bookmark24]8.3 构造设计
8.3.1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中，当采用叠合梁时（见图8a），框架梁的后浇混凝土叠合层厚度不宜小于150mm，次梁的后浇混凝土叠合层厚度不宜小于120mm；当采用凹口截面预制梁时（见图8b），凹口深度不宜小于50mm，凹口边厚度不宜小于60mm；当采用U形截面预制梁时（见图8c），U形梁壁厚不宜小于50mm，空腔净距不宜小于100mm。
[image: 7.3.1]
a）矩形截面预制梁	                b）凹口截面预制梁
[image: 7.3.1C]
c）U形截面预制梁
图8  叠合梁截面
1—后浇层；2—预制梁；3—叠合板的预制板
8.3.2 叠合梁的箍筋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抗震等级为一、二级的叠合框架梁的梁端箍筋加密区宜采用整体封闭箍筋；当叠合梁受扭时宜采用整体封闭箍筋，且整体封闭箍筋的搭接部分宜设置在预制部位（见图9a）。
b）当采用组合封闭箍筋（见图9b）时，开口箍筋上方两端应做成135°弯钩，对框架梁弯钩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10d（d为箍筋直径），次梁弯钩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5d。现场应采用箍筋帽封闭开口箍，箍筋帽宜两端做成135°弯钩，也可做成一端135°另一端90°弯钩，但135°弯钩和90°弯钩应沿纵向受力钢筋方向交错设置，框架梁弯钩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10d（d为箍筋直径），次梁135°弯钩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5d，90°弯钩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10d。
c）框架梁箍筋加密区长度内的箍筋肢距：一级抗震等级不宜大于200mm和20倍箍筋直径的较大值，且不应大于300mm；二、三级抗震等级，不宜大于250mm和20倍箍筋直径的较大值，且不应大于350mm；四级抗震等级，不宜大于300mm，且不应大于400mm。
[image: 7.3.2-1]
[image: 7.3.2-2]
a）采用整体封闭箍筋的叠合梁
[image: 7.3.2-3]
[image: 7.3.2-4]
b）采用组合封闭箍筋的叠合梁
图9  叠合梁箍筋构造示意图
1—预制梁；2—开口箍筋；3—上部纵向钢筋；4—箍筋帽；5—封闭箍筋
8.3.3 叠合梁可采用对接连接（见图10），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连接处应设置后浇段，后浇段的长度应满足梁下部纵向钢筋连接作业的空间需求；
b）梁下部纵向钢筋在后浇段内宜采用机械连接、套筒灌浆连接或焊接连接；
c）后浇段内的箍筋应加密，箍筋间距不应大于5d（d为纵向钢筋直径），且不应大于100mm。
[image: ]
图10  叠合梁连接节点示意
1—预制梁；2—钢筋连接接头；3—后浇段
8.3.4 主梁与次梁采用后浇段连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在端部节点处，次梁下部纵向钢筋伸入主梁后浇段内的长度不应小于12d，次梁上部纵向钢筋伸入主梁后浇段内锚固。当采用弯折锚固（见图11a）或锚固板时，锚固直段长度不应小于0.6；当钢筋应力不大于钢筋强度设计值的50%时，锚固直段长度不应小于0.35；弯折锚固的弯折后直段长度不应小于12d（d为纵向受力钢筋直径）；
[image: D:/师兄材料/规范/改完大于等于号后的图/7.3.4a.png7.3.4a]
a）端部节点
[image: D:/师兄材料/规范/改完大于等于号后的图/7.3.4b.png7.3.4b]
b）中间节点
图11  主次梁连接节点构造示意
1—主梁后浇段；2—次梁；3—后浇混凝土叠合层；4—次梁上部纵向钢筋；5—次梁下部纵向钢筋
b）在中间节点处，两侧次梁的下部纵向钢筋伸入主梁后浇段内的长度不应小于12d（d为纵向受力钢筋直径）；次梁上部纵向钢筋应在现浇层内贯通（见图11b）。
8.3.5 预制柱的设计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GB/T 50010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矩形柱截面边长不宜小于400mm，圆形截面柱直径不宜小于450mm，且不宜小于同方向梁宽的1.5倍；
b）柱纵向受力钢筋在柱底连接时，柱箍筋加密区长度不应小于纵向受力钢筋连接区域长度与500mm之和；当采用套筒灌浆连接或浆锚搭接连接等方式时，套筒或搭接段上端第一道箍筋距离套筒或搭接段顶部不应大于50mm（见图12）；
[image: ]












图12  柱底箍筋加密区域构造示意
1—预制柱；2—连接接头（或钢筋连接区域）；3—箍筋加密区（阴影区域）；4—加密区箍筋
c）柱纵向受力钢筋直径不宜小于20mm，纵向受力钢筋的间距不宜大于200mm且不应大于400mm。柱的纵向受力钢筋可集中于四角配置且宜对称布置。柱中可设置纵向辅助钢筋且直径不宜小于12mm和箍筋直径；当正截面承载力计算不计入纵向辅助钢筋时，纵向辅助钢筋可不伸入框架节点（见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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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柱集中配筋构造平面示意
1—预制柱；2—箍筋；3—纵向受力钢筋；4—纵向辅助钢筋
d）预制柱箍筋宜采用连续复合箍筋。
8.3.6 采用预制柱及叠合梁的装配整体式框架中，柱底接缝宜设置在楼面标高处（见图14），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后浇节点区混凝土上表面应按照本标准第6.1.9条的规定设置粗糙面；
b）柱纵向受力钢筋应贯穿后浇节点区；
c）柱底接缝厚度宜为20mm，并应采用灌浆料填实。
[image: ]
图14  预制柱底接缝构造示意
1—后浇节点区混凝土上表面粗糙面；2—接缝灌浆层；3—后浇区
8.3.7 上、下层相邻预制柱纵向受力钢筋采用挤压套筒连接时（见图15），柱底后浇段的箍筋应满足下列要求：
a）套筒上端第一道箍筋距离套筒顶部不应大于20mm，柱底部第一道箍筋距柱底面不应大于50mm，箍筋间距不宜大于75mm；
b）抗震等级为一、二级时，箍筋直径不应小于10mm，抗震等级为三、四级时，箍筋直径不应小于8mm。
[image: D:/师兄材料/规范/改完大于等于号后的图/7.3.7.png7.3.7]
图15  柱底后浇段箍筋配置示意
1—预制柱；2—支撑措施；3—柱底后浇段；4—挤压套筒；5—箍筋
8.3.8 采用预制柱及叠合梁的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节点，梁纵向受力钢筋应伸入后浇节点区内锚固或连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对框架中间层中节点，节点两侧的梁下部纵向受力钢筋宜锚固在后浇节点区内（见图16a），也可采用机械连接或焊接的方式直接连接（见图16b）；梁的上部纵向受力钢筋应贯穿后浇节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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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梁下部纵向受力钢筋锚固       b）梁下部纵向受力钢筋连接
图16  预制柱及叠合梁框架中间层中节点构造示意
1—后浇区；2—梁下部纵向受力钢筋连接；3—预制梁；4—预制柱；5—梁下部纵向受力钢筋锚固
b）对框架中间层端节点，当柱截面尺寸不满足梁纵向受力钢筋的直线锚固要求时，宜采用锚固板锚固（见图17），也可采用90°弯折锚固。
[image: ]







图17  预制柱及叠合梁框架中间层端节点构造示意
1—后浇区；2—梁纵向受力钢筋锚固；3—预制梁；4—预制柱
c）对框架顶层中节点，梁纵向受力钢筋的构造应符合本条第1款的规定。柱纵向受力钢筋宜采用直线锚固；当梁截面尺寸不满足直线锚固要求时，宜采用锚固板锚固（见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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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梁下部纵向受力钢筋连接        b）梁下部纵向受力钢筋锚固
图18  预制柱及叠合梁框架顶层中节点构造示意
1—后浇区；2—梁下部纵向受力钢筋连接；3—预制梁；4—梁下部纵向受力钢筋锚固
d）对框架顶层端节点，梁下部纵向受力钢筋应锚固在后浇节点区内，且宜采用锚固板的锚固方式；梁、柱其他纵向受力钢筋的锚固应符合下列规定：
1）柱宜伸出屋面并将柱纵向受力钢筋锚固在伸出段内（见图19a），伸出段长度不宜小于500mm，伸出段内箍筋间距不应大于5d（d为柱纵向受力钢筋直径），且不应大于100mm；柱纵向钢筋宜采用锚固板锚固，锚固长度不应小于40d，梁上部纵向受力钢筋宜采用锚固板锚固；
[image: ]
a）柱向上伸长              b）梁柱外侧钢筋搭接
图19  预制柱及叠合梁框架顶层端节点构造示意
1—后浇区；2—梁下部纵向受力钢筋锚固；3—预制梁；4—柱延伸段；5—梁柱外侧钢筋搭接
2）柱外侧纵向受力钢筋也可与梁上部纵向受力钢筋在后浇节点区搭接（见图19b），其构造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010中的规定；柱内侧纵向受力钢筋宜采用锚固板锚固。
8.3.9 采用预制柱及叠合梁的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节点，两侧叠合梁下部水平钢筋挤压套筒连接时，可在核心区外侧梁端后浇段内连接，也可在核心区外两侧梁端后浇段内连接（见图20），连接接头距柱边不小于1.5hb（hb为叠合梁截面高度）且不小于300mm，叠合梁后浇叠合层顶部的水平钢筋应贯穿后浇核心区。两端后浇段的箍筋尚应满足下列要求：
a）箍筋间距不宜大于75mm；
b）抗震等级为一、二级时，箍筋直径不应小于10mm，抗震等级为三、四级时，箍筋直径不应小于8mm。
[image: 7.3.9-2]












a）中间层                            b）顶层
图20  框架节点叠合梁下部水平钢筋在两侧梁端后浇段内采用挤压套筒连接示意
1—预制柱；2—叠合梁预制部分；3—挤压套筒；4—后浇区；
5—梁端后浇段；6—柱底后浇段；7—锚固板
8.3.10 采用预制柱与U形叠合梁的装配整体式框架节点，预制U形梁梁下部纵向钢筋在节点处可通过设置在U形梁槽底处的附加水平连接钢筋连接。非抗震设计时，水平连接钢筋与梁下部纵向钢筋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1.2；抗震设计时，水平连接钢筋与梁下部纵向钢筋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1.2。




[image: 7.3.10]

[image: 7.3.10-w]





 
图21  框架节点U形叠合梁下部纵向钢筋在梁端采用水平连接钢筋连接示意
1—预制柱；2—U形叠合梁预制部分；3—灌浆套筒；4—梁端后浇段；
5—后浇区；6—水平连接钢筋
8.3.11 [bookmark: _Hlk171848474][bookmark: _Hlk171848903]采用预制柱、带外伸梁段的预制节点与U形叠合梁的装配整体式框架节点，预制U形梁梁下部纵向钢筋在预制外伸梁段外可通过水平连接钢筋连接。非抗震设计时，水平连接钢筋与梁下部纵向钢筋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1.2；抗震设计时，水平连接钢筋与梁下部纵向钢筋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1.2。
[image: 7.3.11-w][image: 7.3.11]
图22  框架节点U形叠合梁下部纵向钢筋在跨中采用水平连接钢筋连接示意
1—预制柱；2—U形叠合梁预制部分；3—预制梁端；4—预制节点；
5—梁端后浇区；6—灌浆套筒；7—预制节点外伸梁段的水平连接钢筋
8.3.12 采用预制柱与叠合梁的装配整体式框架节点，柱纵向钢筋和梁下部纵向钢筋采用螺栓连接时，应在节点核心区外侧连接，预留孔道及预留手孔均采用高强灌浆料填实。
[image: 7.3.12a]
a）柱纵向钢筋和梁下部纵向钢筋螺栓连接
[image: 7.3.12b]
b）上下层柱纵向钢筋贯通连接、梁下部纵向钢筋螺栓连接
图23  框架节点采用螺栓连接示意
1—预制柱；2—叠合梁预制部分；3—螺栓；4—后浇节点核心区；5—叠合梁后部分
8.3.13 现浇柱与叠合梁组成的框架节点中，梁纵向受力钢筋的连接与锚固应符合本文件第7.3.8、7.3.9条的规定。
8.3.14 装配整体式框架采用后张预应力叠合梁时，预应力构造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J 369、JGJ/T 140及JGJ 92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72187838][bookmark: _Toc172188899][bookmark: _Toc172188623][bookmark: _Toc8673]9 装配整体式框架-剪力墙结构设计
[bookmark: _Toc172188624][bookmark: _Toc21782][bookmark: _Toc172188900][bookmark: _Toc172187839]9.1 一般规定
9.1.1 高层框架-剪力墙（框架-筒体）结构中，剪力墙宜采用现浇剪力墙或叠合剪力墙。高层框架-剪力墙（框架-筒体） 结构宜设置地下室，地下室宜和首层柱宜采用现浇混凝土结构。
9.1.2 除本规程另有规定外，装配整体式框架-剪力墙结构可按现浇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进行设计。装配整体式框架-剪力墙结构进行抗震设计时，水平地震作用下现浇和叠合剪力墙的墙肢弯矩、剪力尚应分别乘以不小于1.1、1.2的增大系数。
9.1.3 装配整体式框架-剪力墙结构的框架部分和剪力墙部分的设计，应满足GB/T 50011、JGJ 3的相关要求；装配整体式框架-剪力墙结构的框架部分设计尚应满足本文件第7章的有关要求。框架梁与现浇剪力墙连接接缝承载力验算应满足本文件7.2.3的规定。
9.1.4 装配整体式框架-剪力墙结构可采用下列形式：
a）框架与剪力墙（单片墙、 联肢墙或较小井筒）分开布置；
b）在框架结构的若干跨内嵌入剪力墙（带边框剪力墙）；
c）在单片抗侧力结构内连续分别布置框架和剪力墙；
d）上述两种或三种形式的混合。
9.1.5 装配整体式框架-剪力墙结构应设计成双向抗侧力体系，结构两主轴方向均应布置剪力墙。
9.1.6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中纵向钢筋连接宜采用套筒灌浆连接，且应符合GJ 365的规定；采用浆锚搭接连接时，对预留孔成孔工艺、孔道形状和长度、构造要求、灌浆料和被连接钢筋，应进行力学性能以及适用性的试验验证。直径大于20mm的钢筋不宜采用浆锚搭接连接，直接承受动力荷载构件的纵向钢筋不应采用浆锚搭接连接。
9.1.7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中，预制柱水平接缝处不宜出现拉力。
9.1.8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除平面复杂、开洞较大、屋面层和平面受力复杂的楼层、作为上部结构嵌固部位的地下室楼层宜采用现浇楼盖外，其他部位宜采用叠合楼盖。叠合楼盖设计除满足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a）叠合楼盖的预制底板可设置接缝也可采用密缝拼接的做法，当采用密缝拼接的做法时，接缝处应采取控制板缝的可靠措施；
b）叠合楼盖设计中，板的跨厚比宜较现浇板适当减小；
c）叠合楼盖采用预制预应力底板时，应采取控制反拱的可靠措施。
9.1.9 预制构件节点及接缝处后浇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bookmark: _Toc8925][bookmark: _Toc172187840][bookmark: _Toc172188625][bookmark: _Toc172188901]9.2 连接设计
9.2.1 对一、二、三级抗震等级的装配整体式框架-剪力墙，应进行梁柱节点核心区抗震受剪承载力验算；对四级抗震等级可不进行验算。梁柱节点核心区抗震受剪承载力验算和构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010和GB/T 50011中的规定。
9.2.2 接缝的正截面承载力和受剪承载力应符合7.2.2、7.2.3和7.2.4的规定。
[bookmark: _Toc8326][bookmark: _Toc172187841][bookmark: _Toc172188626][bookmark: _Toc172188902]9.3 构造要求
9.3.1 预制梁的腰筋为构造钢筋时，可不在现浇墙肢内进行锚固：当腰筋为满足抗扭要求配置时，腰筋应在现浇墙肢内进行锚固，并满足锚固要求。
9.3.2 [image: ]预制框架梁与现浇墙肢采用刚接的连接节点如图24所示。当钢筋直锚长度不足时，可采用钢筋弯折锚固，并满足锚固要求。预制梁端部应支撑于现浇墙肢上，并满足墙肢竖向钢筋的连续性。








图24  预制框架梁与现浇剪力墙墙肢刚接连接节点构造示意
1—现浇剪力墙；2—预制框架梁；3—后浇混凝土叠合层4—梁上部纵筋；5—梁下部纵筋
9.3.3 

[image: ]预制次梁与现浇墙肢采用铰接连接节点如图25所示，梁的上部纵筋伸入墙体内的锚固方式可以采用弯锚或机械锚固，当采用弯锚时，弯折的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12d；当采用机械锚固时，锚固直段长度不应小于0.6;当钢筋应力不大于钢筋强度设计值的50%时，锚固段长度不应小于0.35。梁的下部纵筋伸入现浇墙肢的长度不应小于12d。








图25  预制次梁与现浇剪力墙墙肢铰接连接节点构造示意
1—现浇剪力墙；2—预制次梁；3—后浇混凝土叠合层；4—次梁上部纵筋；5—次梁下部纵筋
9.3.4 预制梁与叠合剪力墙墙肢采用刚接的连接节点如图26所示。预制梁端部应支撑于剪力墙后浇边缘构件上，并满足边缘构件竖向钢筋的连续性。梁上部和下部纵向受力钢筋伸入后浇边缘构件的长度不应小于laE，当钢筋直锚长度不足时，可采用钢筋弯折锚固。叠合剪力墙墙肢及边缘构件的构造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1231和现行湖北省地方标准DB 42/T 1483的有关规定。
[image: ][image: ]
a）L型构造边缘构件				 b）L型约束边缘构件
[image: ]  [image: ]
                 c）T型构造边缘构件 				   d）T型约束边缘构件
图26  预制梁与叠合剪力墙墙肢连接节点构造示意
1—后浇部分；2—预制部分；3—后浇混凝土边缘构件；4—预制梁
[bookmark: _Toc23294][bookmark: _Toc172188903][bookmark: _Toc172187842][bookmark: _Toc172188627]10 围护结构设计
[bookmark: _Toc6127][bookmark: _Toc172187843][bookmark: _Toc172188628][bookmark: _Toc172188904]10.1 一般规定
10.1.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应合理确定外围护系统的设计使用年限，住宅建筑的外围护系统的设计使用年限应与主体结构相协调。
10.1.2 围护结构构件对结构抗震产生不利影响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计入其刚度的影响。
10.1.3 围护结构构件的性能除应满足抗震、耐撞击、抗风等安全性要求外，尚应满足建筑功能、水密、气密、热工、隔声、 防火等功能性要求和耐久性要求；
10.1.4 围护构构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应满足安全性和使用性要求；
10.1.5 

围护构构件及连接节点设计时，相应的结构构件重要系数应取不小于1.0，结构构件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应取1.0。
10.1.6 围护构构件应满足地震作用下的相对位移要求。
10.1.7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及框架-剪力墙结构使用的墙板宜优先采用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的部品。应合理确定围护系统设计使用年限且应与主体结构相协调。
10.1.8 围护墙板的设计应符合模数化、标准化的要求，并满足制作工艺、运输及施工安装的条件。
[bookmark: _Toc172187844][bookmark: _Toc18430][bookmark: _Toc172188629][bookmark: _Toc172188905]10.2 外墙板及连接设计
10.2.1 外墙板设计时，水平荷载可不考虑水平地震作用与风荷载作用的组合；地震作用的分项系数取1.3。
10.2.2 外墙板的地震作用可采用等效侧力法计算；地震力应施加于外墙挂板的重心，水平地震力应沿任一水平方向。
10.2.3 当采用等效侧力法时，外墙挂板自重产生的地震作用应符合公式（8）规定：

				                   （8）
式中：

——施加于外墙挂板的重心上的地震作用力标准值；

 ——动力放大系数，可取5.0；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取0.08（0.12）；

 ——外墙挂板的重力荷载标准值；
10.2.4 外墙板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可采用上端悬挂下端铰支、两对边简支或下端固接等方式。
10.2.5 外墙板的厚度不宜小于100mm；宜采用双层、双向配筋；竖向和水平钢筋的配筋率均不宜小于0.1%；且钢筋直径不宜小于6mm，间距不宜大于300mm。
10.2.6 外墙板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a）连接节点在保证主体结构整体受力的前提下，应牢固可靠、受力明确、传力途径简捷、构造合理；
b）连接节点应具有足够的承载力。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连接节点不应发生破坏；对于外墙板，当单个连接节点失效时，外墙板不应掉落；
c）连接件与主体结构的锚固承载力设计值应大于连接件自身的承载力设计值；
d）连接件的承载力设计值应大于外墙板传来的最不利作用效应组合设计值的1.3倍。
e）围护墙体与主体结构宜采用柔性连接，连接节点应具有适应主体结构变形的能力；
f）连接节点应按照要求采取可靠的防腐、防锈和防火措施；
g）节点设计应便于工厂加工、现场安装就位和调整；
h）连接件的耐久性应满足使用年限要求。
10.2.7 外墙板的周边宜设置暗柱，其配筋不小于4Φ12，箍筋不小于Φ6@200。
10.2.8 围护墙体应根据不同的建筑类型及结构形式选择适宜的类型，围护系统中外墙板可采用内嵌式、外挂式、嵌挂结合等形式，并宜分层悬挂或承托。外墙可采用预制外墙、现场组装骨架外墙、建筑幕墙等类型。
10.2.9 预制外墙板应具有足够的承载力和刚度。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应满足抗风、抗震等安全要求，与主体结构连接的连接件进行承载力设计时，其安全等级应提高一级并应明确设计使用年限。
10.2.10 计算外围护墙体构件及其连接的风荷载作用及组合，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009的规定；地震作用及组合，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011和行业标准JGJ 339的规定。
10.2.11 预制外围护墙体装饰装修的更新不应影响墙体结构性能。
10.2.12 外挂墙板的结构安全性和裂缝防治措施应有试验或工程实践验证其可靠性。
[bookmark: _Toc172188630][bookmark: _Toc172188906][bookmark: _Toc16221][bookmark: _Toc172187845]10.3 内墙板及连接设计
10.3.1 室内隔墙板上下两端与结构的连接宜采用铰接方式。
10.3.2 室内隔墙板的力学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a）墙板弯曲产生的跨中最大挠度应小于允许挠度，且板表面不应开裂；允许挠度为1/250；
b）墙板抗冲击次数不应少于5次；
c）墙板单点吊挂力不应小于1000N；
10.3.3 室内隔墙墙板与主体结构间的连接应具有适应结构变形的能力。
10.3.4 室内隔墙墙板的最小配筋率应满足构件运输、安装的要求。
10.3.5 室内隔墙墙板的厚度不宜小于100mm。
[bookmark: _Toc19978][bookmark: _Toc172188631][bookmark: _Toc172187846][bookmark: _Toc172188907]11 预制构件生产与运输
[bookmark: _Toc24912][bookmark: _Toc172187847][bookmark: _Toc172188632][bookmark: _Toc172188908]11.1 一般规定
11.1.1 预制构件制作单位应具备相应的生产工艺设施，并应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必要的试验检测手段。
11.1.2 预制构件制作前，应对其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进行技术交底，并应制定生产方案；生产方案应包括生产工艺、模具方案、生产计划、技术质量控制措施、成品保护、堆放及运输方案等内容。
11.1.3 预制构件用混凝土的工作性应根据产品类别和生产工艺要求确定，构件用混凝土原材料及配合比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GB 50666、JGJ 55和JGJ/T 281等的规定。
11.1.4 建筑部品部件生产前，应根据设计要求和生产条件编制生产工艺方案，对构造复杂的部品或构件宜进行工艺性试验。
11.1.5 预制构件用钢筋的加工、连接与安装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GB 50666和GB 50204等的有关规定。
11.1.6 预制构件的砂、石、水泥、钢筋等原材料及配件在使用前应按照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设计文件及合同约定进行进厂检验。
11.1.7 预制构件的生产设施、设备应符合环保要求，混凝土搅拌与砂石堆场宜建立封闭设施，无封闭设施的砂石堆场应建立防扬尘及喷淋设施；混凝土生产余料、废弃物应综合利用，生产污水应进行处理后排放。
11.1.8 预制构件生产应建立首件验收制度。
11.1.9 预制构件生产应建立交接检验制度，上道工序质量检测和检查结果不符合有关标准规定、设计文件或合同要求时，不应进行下道工序的制作。
11.1.10 预制工厂应建立构件标识系统，标识系统应满足唯一性要求。对于检验合格的预制构件，应设置表面标识。标识中应包含下列内容：项目名称、使用部位、构件编号、产品规格、生产厂家名称、预制混凝土强度等级、生产日期、检验人员代号、检验部门印章等。
11.1.11 预制构件和部品出厂时，应出具质量证明文件。
11.1.12 对不合格构件，应使用明显标志在构件显著位置标识，不合格构件应远离合格构件区域，单独存放并集中处理。
[bookmark: _Toc20616][bookmark: _Toc172187848][bookmark: _Toc172188633][bookmark: _Toc172188909]11.2 生产准备
11.2.1 预制构件生产前，应根据工程特点制定相应的质量管控计划、生产进度计划、材料要求、工序控制和产品质量及检验要求，并应进行技术交底。
11.2.2 预制构件制作前应进行深化设计，深化设计包括以下内容：
a）预制构件平面布置图、模板图、配筋图、安装图、预埋件及细部构造图等；
b）带有饰面板材的构件应绘制板材排板图；
c）预制构件脱模、翻转过程中混凝土强度、构件承载力、构件变形以及吊具、预埋吊件承载力验算。
11.2.3 应根据预制构件的质量要求、生产技术及工艺、模具可周转次数确定预制构件模具设计和加工方案。模具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a）施工过程中的强度、刚度和整体稳定性及加热养护要求；
b）构件的尺寸要求及密实性要求；
c）预制构件预留孔、插筋、预埋吊件及其他预埋件的安装定位要求。
11.2.4 台座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台座的形式可根据生产工艺要求确定，台座的台面应光滑平整。
11.2.5 预制构件模具尺寸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10规定。
表10预制构件模具尺寸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长度
	0，-2
	用尺量平行构件长度方向，取最大值

	2
	宽度
	0，-2
	用尺量平行构件宽度方向，取最大值

	3
	厚度
	0，-1
	用尺测量两端或中部，取最大值

	4
	对角线差
	3
	用尺量纵、横两个方向对角线

	5
	侧向弯曲
	L/1500，且≤5
	拉线，用尺量测侧向弯曲最大处

	6
	翘曲
	L/1500
	对角拉线测量交点间距离值的两倍

	7
	底模表面平整度
	2
	用2m靠尺和塞尺测量

	8
	组装缝隙
	1
	用塞片或塞尺量

	9
	端模与侧模高低差
	1
	用尺量测

	10
	连接预留孔位置
	边长方向
	±1
	钢尺，测量纵、横中心线位置，取最大值

	
	
	厚度方向
	±1
	


[bookmark: _Toc4853][bookmark: _Toc172188910][bookmark: _Toc172188634][bookmark: _Toc172187849]11.3 构件制作
11.3.1 钢筋成品的尺寸偏差应符合表11的规定，钢筋桁架的尺寸偏差应符合表12的规定。
表11钢筋网或钢筋骨架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钢筋网片
	长、宽
	±5
	钢尺检查

	
	网眼尺寸
	±10
	钢尺量连续三档，取最大值

	
	对角线
	5
	钢尺检查

	
	端头不齐
	5
	钢尺检查

	钢筋骨架
	长
	0，-5
	钢尺检查

	
	宽
	±5
	钢尺检查





表11钢筋网或钢筋骨架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续表）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高（厚）
	±5
	钢尺检查

	
	主筋间距
	±10
	钢尺量两端、中间各一点，取最大值

	
	主筋排距
	±5
	钢尺量两端、中间各一点，取最大值

	
	箍筋间距
	±10
	钢尺量连续三档，取最大值

	
	弯起点位置
	15
	钢尺检查

	
	端头不齐
	5
	钢尺检查

	
	保护层
	柱、梁
	±5
	钢尺检查

	
	
	板、墙
	±3
	钢尺检查


表12钢筋桁架尺寸允许偏差
	项次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mm）

	1
	长度
	总长度的±0.3%，且不超过±10

	2
	高度
	+1，-3

	3
	宽度
	±5

	4
	扭翘
	≤5


11.3.2 构件上的预埋件和预留孔洞宜通过模具进行定位，并安装牢固，其安装偏差应符合表13的规定。
表13   模具上预埋件、预留孔洞的安装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次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预埋钢板、建筑幕墙用槽式预埋组件
	中心线位置
	3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平面高差
	±2
	钢直尺和塞尺检查

	2
	预埋管、电线盒、电线管水平和垂直方向的中心线位置偏移、预留孔
	2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3
	插筋
	中心线位置
	3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外露长度
	﹢10，0
	用尺量测

	4
	吊环
	中心线位置
	3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外露长度
	0，-5
	用尺量测

	5
	预埋螺栓
	中心线位置
	2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外露长度
	﹢5，0
	用尺量测

	6
	预埋螺母
	中心线位置
	2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平面高差
	±1
	钢直尺和塞尺检查

	7
	预留洞
	中心线位置
	3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表13   模具上预埋件、预留孔洞的安装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续表）
	项次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尺寸
	﹢3，0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尺寸，取其最大值



11.3.3 钢筋网、钢筋桁架应满足构件设计图要求，应采用专用钢筋定位件，入模应符合下列要求：
a）钢筋桁架尺寸应准确，桁架吊装时应采用多吊点的专用吊架，防止桁架产生变形；
b）保护层垫块应与钢筋桁架或网片安装牢固，按梅花状布置，间距满足钢筋限位及控制变形要求；
c）钢筋桁架入模时应平直、无损伤，表面不得有油污或锈蚀。
11.3.4 门框和窗框安装位置应逐件检验，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4的规定。
表14   门框和窗框安装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锚固脚片
	中心线位置
	5
	钢尺检查

	
	外露长度
	＋5，0
	钢尺检查

	门窗框位置
	2
	钢尺检查

	门窗框高、宽
	±2
	钢尺检查

	门窗框对角线
	±2
	对角线测量仪检查

	门窗框的平整度
	2
	靠尺检查


11.3.5 混凝土试件应在浇筑地点随机抽取，取样频率和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每100盘，但不超过100m3的同配合比混凝土，取样次数不应少于一次；
b）每一工作班拌制的同配合比混凝土，不足100盘时其取样次数不应少于一次；
c）每次制作试件不少于3组，其中取1组进行标准养护。
11.3.6 构件浇筑成型前，模具、脱模剂、钢筋、保护层、预埋管道及线盒、配件和预埋件等应进行隐蔽验收，并符合有关标准规定和设计文件要求后方可浇筑混凝土。
11.3.7 预埋件、门窗框等细部构造处混凝土应密实，其外露部分应有防污染措施。
11.3.8 清水混凝土预制构件的制作及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J 169的有关规定。
11.3.9 预制构件混凝土浇筑完毕后应及时进行养护，养护方式可采用自然养护、化学保护膜养护和蒸汽养护等养护方式。叠合楼板、叠合墙板等厚度小于100mm的预制混凝土构件或冬期生产的预制混凝土构件宜采用蒸汽养护方式。蒸汽养护过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_Hlk488676560]a）异型构件预养护时间不应小于6小时，并采用薄膜覆盖或加湿等措施防止预制构件干燥；
b）应合理控制升温、降温速度和最高温度，升温速率应为10℃～20℃/h，降温速率不应大于10℃/h；
c）叠合楼板、叠合墙板等厚度小于100mm的预制混凝土构件或冬期生产预制混凝土构件，养护最高温度为50℃；持续养护时间不应小于8h，并采用薄膜覆盖或加湿等措施防止预制构件干燥；
d）预制构件脱模时的表面温度与环境温度的差值不宜超过20℃。构件脱模后，当混凝土表面温度和环境温差超过20℃时，应立即覆膜养护。
11.3.10 预制混凝土构件应严格按照顺序拆除模具，不得使用振动方式拆模。脱模起吊前应进行脱模验算，并满足下列要求：
a）构件脱模起吊时，混凝土抗压强度不应小于混凝土设计强度的75％，且不应小于20；
b）预应力预制混凝土构件脱模时的混凝土抗压强度不应小于混凝土设计强度的75％，且不应小于30。
[bookmark: _Toc172188635][bookmark: _Toc172187850][bookmark: _Toc14815][bookmark: _Toc172188911]11.4 构件质量检验
11.4.1 预制构件生产时应采取措施避免出现外观质量缺陷。外观质量缺陷根据其影响结构性能、安装和使用功能的严重程度，可按表15规定划分为严重缺陷和一般缺陷。
表15构件外观质量缺陷分类
	名称
	现象
	严重缺陷
	一般缺陷

	露筋
	构件内钢筋未被混凝土包裹而外露
	纵向受力钢筋有露筋
	其他钢筋有少量露筋

	蜂窝
	混凝土表面缺少水泥
砂浆而形成石子外露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蜂窝
	其他部位有少量蜂窝

	孔洞
	混凝土空穴深度和长
度均超过保护层厚度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孔洞
	其他部位有少量孔洞

	夹渣
	混凝土中夹有杂物且
深度超过保护层厚度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夹渣
	其他部位有少量夹渣

	疏松
	混凝土中局部不密实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疏松
	其他部位有少量疏松

	裂缝
	缝隙从混凝土表面延
伸至混凝土内部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影响结构性能或使用功能的裂缝
	其他部位有少量不影响结构性能或使用功能的裂缝

	连接部位缺陷
	构件连接处混凝土缺陷及连接钢筋、连接件松动，插筋严重锈蚀、弯曲
	连接部位有影响结构传力性能的缺陷
	连接部位有基本不影响结构传力性能的缺陷

	外形缺陷
	缺棱掉角、棱角不直、翘曲不平、飞出凸肋等；装饰面砖粘结不牢、表面不平、砖缝不顺直等
	清水或具有装饰的混凝土构件内有影响使用功能或装饰效果的外形缺陷
	其他混凝土构件有不影响使用功能的外形缺陷

	外表缺陷
	构件表面麻面、掉皮、起砂、沾污等
	具有重要装饰效果的清水混凝土构件有外表缺陷
	其他混凝土构件有不影响使用功能的外表缺陷


11.4.2 预制构件出模后应及时对其外观质量进行全数目测检查。预制构件外观质量不应有缺陷，对已经出现的严重缺陷应制定技术处理方案进行处理并重新检验，对出现的一般缺陷应进行修整并达到合格。
11.4.3 预制构件不应有影响结构性能、安装和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对超过尺寸允许偏差且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使用功能的部位应经原设计单位认可，制定技术处理方案进行处理，并重新检查验收。
11.4.4 楼板、墙板、梁、柱等预制构件的尺寸偏差及预留孔、预留洞、预埋件、预留插筋位置要求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15~ 19规定。预制构件有粗糙面时，与预制构件粗糙面相关的尺寸允许偏差可放宽1.5倍。
表16  预制楼板类构件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次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方法

	1
	规格尺寸
	长度
	＜12m
	±5
	用尺量两端及中间部位，取其中偏差绝对值较大值

	
	
	
	≥12m且＜18m
	±10
	

	
	
	
	≥18m
	±20
	

	2
	
	宽度
	±5
	用尺量两端及中间部位，取其中偏差绝对值较大值

	3
	
	厚度
	±5
	用尺量板四角和四边中部位置共８处，取其中偏差绝对值较大值

	4
	对角线差
	6
	在构件表面，用尺量测两对角线的长度，取其差值的绝对值




表16  预制楼板类构件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续表）
	项次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方法

	5
	外形
	表面平整度
	内表面
	4
	用2m靠尺安放在构件表面上，用楔形塞尺量测靠尺与表面之间的最大缝隙

	
	
	
	外表面
	3
	

	6
	
	侧向弯曲
	L/750且≤20mm
	拉线，钢尺量最大弯曲处

	7
	
	扭翘
	L/750
	四对角拉两条线，量测两线交点之间的距离，其值的２倍为扭翘值

	8
	预埋部件
	预埋
钢板
	中心线位置偏差
	5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平面高差
	0，-5
	用尺紧靠在预埋件上，用楔形塞尺量测预埋件平面与混凝土面的最大缝隙

	9
	
	预埋
螺栓
	中心线位置偏移
	2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外露长度
	+10，-5
	用尺量

	10
	
	预埋
线盒、
电盒
	在构件平面的水平方向中心位置偏差
	10
	用尺量

	
	
	
	与构件表面混凝土高差
	0，-5
	用尺量

	11
	预留孔
	中心线位置偏移
	5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孔尺寸
	±5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12
	预留洞
	中心线位置偏移
	5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洞口尺寸、深度
	±5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13
	吊环
	中心线位置偏移
	10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留出高度
	0，-10
	用尺量

	14
	桁架筋高度
	+5，0
	用尺量


表17预制墙板类构件外形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次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规格尺寸
	高度
	±4
	用尺量两端及中间部，取其中偏差绝对值较大值

	2
	
	宽度
	±4
	用尺量两端及中间部，取其中偏差绝对值较大值


表17预制墙板类构件外形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续表）
	项次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3
	
	厚度
	±3
	用尺量板四角和四边中部位置共8处，取其中偏差绝
对值较大值

	4
	对角线差
	5
	在构件表面，用尺测量两对角线的长度，取其绝对值的差值

	5
	上下层相对位置偏差
	5
	用尺量，取最大值

	6
	外形
	表面平整度
	内表面
	4
	用2m靠尺安放在构件表面，用楔形塞尺量测靠尺与表面之间的最大间隙

	
	
	
	外表面
	3
	

	7
	
	侧向弯曲
	L/1000
且≤20mm
	拉线，钢尺量最大弯曲处

	8
	
	扭翘
	L/1000
	四对角拉两条线，量测两线交点之间的距离

	9
	预埋部件
	预埋钢板
	中心线位置偏移
	5
	用尺量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者

	
	
	
	平面高差
	0，-5
	用尺紧靠在预埋件上，用楔形塞尺量测预埋件表面与混凝土面之前的最大间隙

	10
	
	预埋螺栓
	中心线位置偏移
	2
	用尺量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者

	
	
	
	外露长度
	10，-5
	用尺量

	11
	
	预埋
线盒、
电盒
	在构件平面的水平方向中心线位置偏差
	10
	用尺量

	
	
	
	与构件表面混凝土高差
	0，-5
	用尺量

	12
	
	预埋套筒、螺母
	中心线位置偏移
	2
	用尺量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者

	
	
	
	平面高差
	0，-5
	用尺紧靠在预埋件上，用楔形塞尺量测预埋件表面与混凝土面之前的最大间隙

	13
	预留孔
	中心线位置偏移
	5
	用尺量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者

	
	
	孔尺寸
	±5
	用尺量纵横两个方向尺寸，记录其中较大者

	14
	预留洞
	中心线位置偏移
	5
	用尺量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者

	
	
	洞口尺寸，深度
	±5
	用尺量纵横两个方向尺寸，记录其中较大者

	15
	预留插筋
	中心线位置偏移
	3
	用尺量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者

	
	
	外露长度
	±5
	用尺量

	16
	吊环
	中心线位置偏移
	10
	用尺量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者

	
	
	与构件表面混凝土高差
	0，-10
	用尺量




表18预制梁构件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次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方法

	1
	规格尺寸
	长度
	＜12m
	±5
	用尺量两端及中间部位，取其中偏差绝对值较大值

	
	
	
	≥12m且＜18m
	±10
	

	
	
	
	≥18m
	±20
	

	2
	
	截面宽度
	±5
	用尺量两端及中间部位，取其中偏差绝对值较大值

	3
	
	截面高度
	±5
	用尺量板四角和四边中部位置共８处，取其中偏差绝对值较大值

	4
	对角线差
	6
	在构件表面，用尺量测两对角线的长度，取其绝对值的差值

	5
	外形
	表面平整度
	上表面
	4
	用2m靠尺安放在构件表面上，用楔形塞尺量测靠尺与表面之间的最大缝隙

	
	
	
	下表面
	3
	

	6
	
	侧向弯曲
	L/750且≤20mm
	拉线，钢尺量最大弯曲处

	7
	
	扭翘
	L/750
	四对角拉两条线，量测两线交点之间的距离，其值的２倍为扭翘值

	8
	预埋部件
	预埋
钢板
	中心线位置偏差
	5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平面高差
	0，-5
	用尺紧靠在预埋件上，用楔形塞尺量测预埋件平面与混凝土面的最大缝隙

	9
	
	预埋
螺栓
	中心线位置偏移
	2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外露长度
	+10，-5
	用尺量

	10
	
	预埋
线盒、
电盒
	在构件平面的水平方向中心位置偏差
	10
	用尺量

	
	
	
	与构件表面混凝土高差
	0，-5
	用尺量

	11
	预留孔
	中心线位置偏移
	5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孔尺寸
	±5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12
	预留洞
	中心线位置偏移
	5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洞口尺寸、深度
	±5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13
	预留箍筋
	中心线位置偏移
	5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外露长度
	±5
	用尺量


表18预制梁构件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续表）
	项次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方法

	14
	吊环
	中心线位置偏移
	10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值

	
	
	留出高度
	0，-10
	用尺量


表19预制柱构件外形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次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规格尺寸
	高度
	±4
	用尺量四个角边，取其中偏差绝对值较大值

	2
	
	截面宽度
	±5
	用尺量两端截面及中间部位截面，取其中偏差绝对值较大值

	3
	
	截面高度
	±5
	用尺量两端截面及中间部位截面，取其中偏差绝对值较大值

	4
	对角线差
	5
	在构件表面，用尺测量两对角线的长度，取其绝对值的差值

	5
	上下层相对位置偏差
	5
	用尺量，取最大值

	6
	外形
	表面平整度
	4
	用2m靠尺安放在构件表面，用楔形塞尺量测靠尺与表面之间的最大间隙

	7
	
	侧向弯曲
	L/1000
且≤20mm
	拉线，钢尺量最大弯曲处

	8
	
	扭翘
	L/1000
	四对角拉两条线，量测两线交点之间的距离

	9
	预埋部件
	预埋钢板
	中心线位置偏移
	5
	用尺量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者

	
	
	
	平面高差
	0，-5
	用尺紧靠在预埋件上，用楔形塞尺量测预埋件表面与混凝土面之前的最大间隙

	10
	
	预埋螺栓
	中心线位置偏移
	2
	用尺量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者

	
	
	
	外露长度
	10，-5
	用尺量

	11
	
	预埋
线盒、
电盒
	在构件平面的水平方向中心线位置偏差
	10
	用尺量

	
	
	
	与构件表面混凝土高差
	0，-5
	用尺量

	12
	
	预埋套筒、螺母
	中心线位置偏移
	2
	用尺量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者

	
	
	
	平面高差
	0，-5
	用尺紧靠在预埋件上，用楔形塞尺量测预埋件表面与混凝土面之前的最大间隙

	13
	预留孔
	中心线位置偏移
	5
	用尺量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者

	
	
	孔尺寸
	±5
	用尺量纵横两个方向尺寸，记录其中较大者

	14
	预留洞
	中心线位置偏移
	5
	用尺量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者

	
	
	洞口尺寸，深度
	±5
	用尺量纵横两个方向尺寸，记录其中较大者


表19预制柱构件外形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续表）
	项次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5
	预留插筋
	中心线位置偏移
	3
	用尺量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者

	
	
	外露长度
	±5
	用尺量

	16
	吊环
	中心线位置偏移
	10
	用尺量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记录其中较大者

	
	
	与构件表面混凝土高差
	0，-10
	用尺量



11.4.5 预制构件检查合格后，生产企业应出具产品合格证，并在产品合格证和构件上标记工程名称、构件编号、制作日期、合格状态、生产单位等信息。
[bookmark: _Toc172188636][bookmark: _Toc24381][bookmark: _Toc172188912][bookmark: _Toc172187851]11.5 存放和运输
11.5.1 应根据预制构件的种类、规格、重量等参数制定构件运输和存放方案。其内容应包括运输时间、次序、存放场地、运输线路、固定要求、存放支垫及成品保护措施等内容。对于超高、超宽、形状特殊的大型构件的运输和堆放应采取专门质量安全保证措施。
11.5.2 施工现场内道路应根据构件运输车辆设置合理的转弯半径和道路坡度，且应满足重型构件运输车辆通行的承载力要求。
11.5.3 预制构件的存放场地宜为混凝土硬化地面，满足平整度和地基承载力要求，并应有排水措施，堆放预制构件时应使构件与地面之间留有一定空隙。
11.5.4 预制构件出厂前应完成相关的质量检验，检验合格的预制构件方可运输出厂。
11.5.5 运输前应确认构件出厂日的混凝土抗压强度不低于设计强度的75%，且不低于30MPa。
11.5.6 预制构件运输过程，应根据构件种类采取可靠固定措施防止构件移动、倾倒、变形、损坏等；对于超高、超宽、形状特殊的预制构件的运输与存放应制定专门的质量安全保证措施。预制构件运输过程中宜采取以下防护措施：
a）托架、车厢板和预制混凝土构件之间应放入柔性材料，构件边角或链索接触部位的混凝土应采用柔性垫衬材料保护；
b）外墙门框、窗框和带外装饰材料的表面应采用塑料贴膜防护措施；
c）预埋线盒、预埋螺栓孔等应采取保护措施；
d）装箱运输时，箱内四周采用木材或柔性垫片填实，支撑牢固。
11.5.7 预制墙板采用直立方式运输，并应采用专用车辆和托架，托架应具有足够的承载力和刚度，同时采取防止倾覆措施。
11.5.8 预制叠合楼板、预制阳台板、预制楼梯、预制梁、预制柱等构件可采用平放运输，支垫位置和数量应经过计算确定。
11.5.9 预制构件运送到施工现场后，应按规格、品种、所用部位、吊装顺序分类堆放。预制叠合墙应采用直立方式进行存放，与地面倾斜角度不宜小于80°，采用木垫块隔离。经验收的预制墙和楼板构件，应按安装位置以及安装顺序存放，并有明确的标记。堆垛之间应设置通道，通道宽度宜设置为0.8～1.2m。
11.5.10 预制叠合楼板、预制阳台板、预制楼梯水平分层堆放时应分型号堆放，预制叠合楼板每垛不应超过6块，预制阳台板每垛不应超过4块，预制楼梯每垛不应超过3块。层与层之间应垫平、垫实，各层支垫应上下平齐，最下面一层支垫应通长设置。
11.5.11 构件起吊时应拆除与相邻构件的连接，并将相邻构件支撑牢固。起吊时需保持构件水平，慢速起吊并注意观察，下落时平缓，落架时应防止摇摆碰撞，损坏部品棱角或表面等。
[bookmark: _Toc172188637][bookmark: _Toc12992][bookmark: _Toc172187852][bookmark: _Toc172188913]12 结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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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装配整体式结构施工前应制定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施工组织设计的内容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502的规定；施工方案的内容应包括构件安装及节点施工方案、构件安装的质量管理及安全措施等。
12.1.2 装配整体式结构的后浇混凝土部位在浇筑前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验收项目应包括下列内容：
a）钢筋的牌号、规格、数量、位置、间距等；
b）纵向受力钢筋的连接方式、接头位置、接头数量、接头面积百分率、搭接长度等；
c）纵向受力钢筋的锚固方式及长度；
d）箍筋、横向钢筋的牌号、规格、数量、位置、间距，箍筋弯钩的弯折角度及平直段长度；
e）预埋件的规格、数量、位置；
f）混凝土粗糙面的质量，键槽的规格、数量、位置；
g）预留管线、线盒等的规格、数量、位置及固定措施。
12.1.3 预制构件、安装用材料及配件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2.1.4 吊装用吊具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设计、验算或试验检验。吊具应根据预制构件形状、尺寸及重量等参数进行配置，吊索水平夹角不宜小于60°，且不应小于45°;对尺寸较大或形状复杂的预制构件，宜采用有分配梁或分配桁架的吊具。
12.1.5 钢筋套筒灌浆前，应在现场模拟构件连接接头的灌浆方式，每种规格钢筋应制作不少于3个套筒灌浆连接接头，进行灌注质量以及接头抗拉强度的检验；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灌浆作业。
12.1.6 在装配整体式结构的施工全过程中，应采取防止预制构件及预制构件上的建筑附件、预埋件、预埋吊件等损伤或污染的保护措施。
12.1.7 未经设计允许不得对预制构件进行切割、开洞。
12.1.8 装配整体式结构施工过程中应采取安全措施，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J 80、JGJ 33和JGJ 46等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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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应合理规划构件运输通道和临时堆放场地，并应采取成品堆放保护措施。
12.2.2 安装施工前，应核对已施工完成结构的混凝土强度、外观质量、尺寸偏差等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666和本规程的有关规定，并应核对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强度及预制构件和配件的型号、规格、数量等符合设计要求。
12.2.3 安装施工前，应进行测量放线、设置构件安装定位标识。
12.2.4 安装施工前，应复核构件装配位置、节点连接构造及临时支撑方案等。
12.2.5 安装施工前，应检查复核吊装设备及吊具处于安全操作状态。
12.2.6 安装施工前，应核实现场环境、天气、道路状况等满足吊装施工要求。
12.2.7 装配整体式结构施工前，宜选择有代表性的单元进行预制构件试安装，并应根据试安装结果及时调整完善施工方案和施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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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预制构件吊装就位后，应及时校准并采取临时固定措施，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666的相关规定。
12.3.2 采用钢筋套筒灌浆连接、钢筋浆锚搭接连接的预制构件就位前，应检查下列内容：
a）套筒、预留孔的规格、位置、数量和深度；
b）被连接钢筋的规格、数量、位置和长度。
当套筒、预留孔内有杂物时，应清理干净；当连接钢筋倾斜时，应进行校直。连接钢筋偏离套筒或孔洞中心线不宜超过5mm。
12.3.3 梁、柱、墙构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a）构件安装前，应清洁结合面；
b）构件底部应设置可调整接缝厚度和底部标髙的垫块；
c）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接头、钢筋浆锚搭接连接接头灌浆前，应对接缝周围进行封堵，封堵措施应符合结合面承载力设计要求；
d）多层预制剪力墙底部采用坐浆材料时，其厚度不宜大于20mm。
12.3.4 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接头、钢筋浆锚搭接连接接头应按检验批划分要求及时灌浆，灌浆作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及施工方案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灌浆施工时，环境温度不应低于5°C;当连接部位养护温度低于10T：时，应采取加热保温措施；
b）灌浆操作全过程应有专职检验人员负责旁站监督并及时形成施工质量检查记录；
c）应按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计量灌浆料和水的用量，并搅拌均匀；每次拌制的灌浆料拌合物应进行流动度的检测，且其流动度应满足本规程的规定；
d）灌浆作业应采用压浆法从下口灌注，当浆料从上口流出后应及时封堵，必要时可设分仓进行灌浆；
e）灌浆料拌合物应在制备后30min内用完。
12.3.5 焊接或螺栓连接的施工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JGJ 18、GB 50661、GB 50755和GB 50205的有关规定。采用焊接连接时，应采取防止因连续施焊引起的连接部位混凝土开裂的措施。
12.3.6 钢筋机械连接的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J 107的有关规定。
12.3.7 后浇混凝土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a）预制构件结合面疏松部分的混凝土应剔除并清理干净；
b）模板应保证后浇混凝土部分形状、尺寸和位置准确，并应防止漏浆；
c）在浇筑混凝土前应洒水润湿结合面，混凝土应振捣密实；
d）同一配合比的混凝土，每工作班且建筑面积不超过1000m2应制作一组标准养护试件，同一楼层应制作不少于3组标准养护试件。
12.3.8 构件连接部位后浇混凝土及灌浆料的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拆除临时固定措施。
12.3.9 受弯叠合构件的装配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a）应根据设计要求或施工方案设置临时支撑；
b）施工荷载宜均匀布置，并不应超过设计规定；
c）在混凝土浇筑前，应按设计要求检查结合面的粗糙度及预制构件的外露钢筋；
d）叠合构件应在后浇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拆除临时支撑。
12.3.10 安装预制受弯构件时，端部的搁置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端部与支承构件之间应坐浆或设置支承垫块，坐浆或支承垫块厚度不宜大于20mm。
12.3.11 外挂墙板的连接节点及接缝构造应符合设计要求；墙板安装完成后，应及时移除临时支承支座、墙板接缝内的传力垫块。
12.3.12 外墙板接缝防水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a）防水施工前，应将板缝空腔清理干净；
b）应按设计要求填塞背衬材料；
c）密封材料嵌填应饱满、密实、均匀、顺直、表面平滑，其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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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的施工应按现行国家标准GB 50300和GB 50204的相关规定进行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的划分和质量验收。
12.4.2 施工用的原材料、部品、构配件均应按检验批进行进场验收；
12.4.3 预制单元、叠合构件浇筑混凝土前，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隐蔽工程验收主要内容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1231的规定。
12.4.4 工程验收时，除应按现行国家标准GB 50204 的要求提供文件和记录外，尚应提供下列文件和记录：
a）工程设计文件、预制构件制作和安装的深化设计图；
b）预制构件、主要材料及配件的质量证明文件、进场验收记录、抽样复检报告；
c）预制构件安装施工记录；
d）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或机械挤压套筒连接的施工检验记录；
e）后浇混凝土部位的隐蔽工程检查验收文件；
f）后浇混凝土、灌浆料、坐浆材料强度检测报告；
g）外墙防水施工质量检验记录；
h）分项工程质量验收文件；
i）重大质量问题的处理方案和验收记录；
j）其他文件和记录。
12.4.5 进入现场的预制构件，其外观质量、尺寸偏差及结构性能应符合标准或设计的要求，并检查构件合格证。
12.4.6 梁柱节点的施工应逐个进行隐蔽工程验收。梁柱节点混凝土强度未达到本规程要求时，不得安装本节点后续的预制构件。
12.4.7 连接采用套筒连接器的，其灌浆作业应满足有关材料、机具、人员的专项施工检查和质量控制要求。套筒灌浆连接接头的型式检验和施工现场检验除应按JGJ 107的有关规定执行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a）进行相关力学试验时，灌浆料的龄期不宜少于28d；
b）试件破坏时，套筒不应先于钢筋拉断而破坏。
12.4.8 钢筋采用焊接连接时，其焊接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J 18的有关规定。
12.4.9 钢筋采用机械挤压套筒连接时，其接头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J 107和JGJ 108的有关规定。
12.4.10 饰面板材或饰面层粘结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J 110的有关规定。
12.4.11 屋面应按现行国家标准GB 50207的规定进行验收。
12.4.12 门窗的水密性能、气密性能和抗风压性能应按现行国家标准GB/T7106的规定进行验收。
12.4.13 管线、给排水及采暖工程的应按国家现行标准GB 50242的规定进行验收。
12.4.14 设备与机电安装等部分工程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GB 50303进行质量验收。
12.4.15 智能建筑的验收应按国家现行标准GB 50339的规定进行验收。
12.4.16 建筑节能工程的验收应按国家现行标准GB 50411的规定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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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施工应执行国家、地方、行业和企业的安全生产法规和规章制度，落实各级各类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12.5.2 施工单位应根据工程施工特点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分析并予以公示，并制定相应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
12.5.3 施工单位应对预制构件吊装的作业及相关人员进行安全培训与交底，明确预制构件进场、卸车、存放、吊装、就位各环节的作业风险，并制订防止危险情况的处理措施。
12.5.4 安装作业前，应对安装作业区进行围护并做出明显的标识，设置警戒线，根据危险源级别安排旁站，严禁与安装作业无关的人员进入。
12.5.5 施工作业使用的专用吊具、吊索、定型工具式支撑、支架等，应进行安全验算，使用中进行定期、不定期检查，确保其安全状态。
12.5.6 吊装作业安全应符合下列规定：
a）吊装作业人员禁止酒后施工；
b）遇到雨、雪、雾天气或者风力大于5级时，不得进行吊装作业；
c）预制构件起吊后，应先将预制构件提升300mm左右后，停稳构件，检查钢丝绳、吊具和预制构件状态，确认吊具安全且构件平稳后，方可缓慢提升。
d）高空应通过揽风绳改变预制构件方向，严禁高空直接用手扶预制构件。
e）吊机吊装区域内，非作业人员严禁进入；吊运预制构件时，构件下方严禁站人，应待预制构件降落至距地面1m以内方准作业人员靠近，就位固定后方可脱钩。
f）吊装就位的预制墙板，斜支撑未固定牢固时严禁撤掉起重机吊钩。
12.5.7 施工现场“沟坑槽、深基础周边、楼层周边、楼梯侧边、平台或阳台边、屋面周边”和“楼梯口、电梯口、预留洞口、通道口”等部位应设置安全标识与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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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 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建筑施工全过程应采取防止预制构件、部品及预制构件上的建筑附件、预埋件等损伤或污染的保护措施。
12.6.2 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建筑施工全过程应做好工序交接，不得对已完成的成品、半成品造成破坏。
12.6.3 预制构件和装配式装修部品部件宜采用贴膜、泡沫板或其他材料对产品进行保护，外墙门框、窗框和带外装饰材料的表面应采用塑料贴膜防护措施。
12.6.4 预制构件暴露在空气中的预埋铁件应作防锈处理，防止产生锈蚀。预埋螺栓孔宜采用海绵棒进行填塞，防止混凝土浇筑时将其堵塞。
12.6.5 预制楼梯安装后，踏步处应采用相应的成品保护措施。
12.6.6 连接止水条、高低口、墙体转角等薄弱部位，宜采用定型保护垫块或专用式套件作加强保护。
12.6.7 当工地因故或其他原因停工超过5天时，必须完成作业层所有构件安装工作及混凝土浇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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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建筑应按现行国家标准GB 50300的有关规定进行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的划分进行质量验收。
13.1.2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工程应按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进行验收，装配式结构部分应按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的分项工程验收，混凝土结构子分部中其他分项工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204的有关规定进行验收。
13.1.3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工程的原材料、部品、构配件均应按检验批进行进场验收。
13.1.4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连接节点及叠合构件浇筑混凝土前，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隐蔽工程验收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a）混凝土粗糙面的质量，键槽的尺寸、数量、位置；
b）钢筋的牌号、规格、数量、位置、间距，箍筋弯钩的弯折角度及平直段长度；
c）钢筋的连接方式、接头位置、接头数量、接头面积百分率、搭接长度、锚固方式及锚固长度；
d）预埋件、预留管线的规格、数量、位置；
e）预制混凝土构件接缝处防水、防火等构造做法；
f）保温及其节点施工；
g）其他隐蔽项目。
13.1.5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验收时，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204的有关规定提供文件和记录外，尚应提供下列文件和记录：
a）工程设计文件、预制构件安装施工图和加工制作详图；
b）预制构件主要材料及配件的质量证明文件、进场验收记录、抽样复验报告；
c）预制构件结构性能检测报告；
d）预制构件安装施工记录；
e）每层预制构件数量、强度统计记录；
f）竖向及水平连接钢筋检验记录；
g）后浇混凝土部位的隐蔽工程检查验收文件；
h）后浇混凝土强度检测报告及混凝土强度统计表、评定表；
i）外墙防水施工质量检验记录；
j）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子分部及各分项工程质量验收文件；
k）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工程的重大质量问题的处理方案和验收记录；
l）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工程的其他文件和记录。
13.1.6 装配整体式结构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应按本规程要求进行记录。
13.1.7 建筑节能工程的分部工程、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50411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72187861][bookmark: _Toc172188646][bookmark: _Toc172188922][bookmark: _Toc17216]13.2 主控项目
13.2.1 预制构件进场时应检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或质量验收记录。
13.2.2 专业企业生产的预制构件进场时，预制构件结构性能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梁板类简支受弯预制构件进场时应进行结构性能检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bookmark: _Hlk24987042]结构性能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及设计的要求，检验要求和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50204的有关规定；
2） 钢筋混凝土构件应进行承载力、挠度和裂缝宽度检验； 
3） 对大型构件及有可靠应用经验的构件，可只进行裂缝宽度、抗裂和挠度检验；
4） 对使用数量较少的构件，当能提供可靠依据时，可不进行结构性能检验；
5） 对多个工程共同使用的同类型预制构件，结构性能检验可共同委托，其结果对多个工程共同有效。
b）对于不可单独使用的叠合板预制底板，可不进行结构性能检验。对于叠合梁构件，是否进行结构性能检验，结构性能检验方式应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c）对本条第1、2款之外的其他预制构件，除设计有专门要求外，进场时可不做结构性能检验。
d）本条1、2、3款规定中不做结构性能检验的预制构件，应采取下列措施：
1） 施工单位或监理单位代表应驻厂监督生产过程；
2） 当无驻厂监督时，预制构件进场时应对其主要受力钢筋数量、规格、间距、保护层厚度及混凝土强度等进行实体检验。
检验数量：同一类型预制构件不超过1000个为一批，每批随机抽取1个构件进行结构性能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结构性能检验报告或实体检验报告。
注：“同类型”是指同一钢种、同一混凝土强度等级、同一生产工艺和同一结构形式。抽取预制构件时，宜从设计荷载最大，受力最不利或生产数量最多的预制构件中抽取。
13.2.3 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强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GB/T50107的规定进行分批评定，混凝土强度评定结果应合格。
检查数量：按批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混凝土强度报告及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记录。
13.2.4 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外观质量不应有严重缺陷，且不应有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处理记录。
13.2.5 预制构件表面预贴饰面砖、石材等饰面与混凝土的粘结性能应符合设计和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批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拉拔强度检验报告。
13.2.6 预制构件临时固定措施应符合设计、专项施工方案要求及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施工方案、施工记录或设计文件。
13.2.7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构件连接处后浇混凝土的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批检验。
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T 50107的有关规定。
13.2.8 钢筋采用机械连接、焊接连接时，其接头质量应分别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J 107和JGJ 18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应分别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J 107、JGJ 18的有关规定。
检验方法：检查钢筋连接施工记录及平行试件的强度试验报告。
13.2.9 钢筋采用绑扎连接时，检验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204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13.2.10 预制构件采用型钢焊接连接时，型钢焊缝的接头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661和GB 50205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205 的有关规定。
13.2.11 预制构件采用螺栓连接时，螺栓的材质、规格、拧紧力矩应符合设计要求及现行国家标准GB 50017和GB 50205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205的有关规定。
13.2.12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竖向连接钢筋和水平连接钢筋的安装位置、规格、数量和锚固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13.2.13 装配整体式结构分项工程的外观质量不应有严重缺陷，且不得有影响结构性能和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量测；检查处理记录。
13.2.14 外墙接缝的防水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按批检验。每1000m2外墙（含窗）面积应划分为一个检验批，不足1000m2时也应划分为一个检验批；每个检验批应至少抽查一处，抽查部位应为相邻两层4块墙板形成水平和水向十字接缝区域，面积不得小于10m2。
检验方法：检查现场淋水试验报告。
[bookmark: _Toc14379][bookmark: _Toc172187862][bookmark: _Toc172188647][bookmark: _Toc172188923]13.3 一般项目
13.3.1 预制构件应有标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专用设备读取相关数据。
13.3.2 预制构件外观质量不应有一般缺陷，对出现的一般缺陷应要求构件生产单位按技术处理方案进行处理，并重新检查验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技术处理方案和处理记录。
13.3.3 预制构件粗糙面的外观质量、键槽的外观质量和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量测。
13.3.4 预制构件表面预贴饰面砖、石材等饰面与装饰混凝土的外观质量应符合设计和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批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或轻击检查；与样板对比。
13.3.5 预制构件上的预埋件、预留钢筋、预留孔洞、预埋管线等规格型号、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产品合格证。
13.3.6 预制墙板和预制楼板外形尺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分别符合表16和17的规定。
检查数量：同一类型构件，不超过100个为一批，每批抽检的构件数量不应少于该规格（品种）数量的10%、且不少于5件。
13.3.7 装饰构件的装饰外观尺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应符合表20的规定。
检查数量：同一类型构件，不超过100个为一批，每批抽检的构件数量不应少于该规格（品种）数量的10%、且不少于5件。

表20装饰构件外观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次
	装饰种类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通用
	表面平整度
	2
	2m靠尺或塞尺检查

	2
	面砖、石材
	阳角方正
	2
	用托线板检查

	3
	
	上口平直
	2
	拉通线用钢尺检查

	4
	
	接缝平直
	3
	用钢尺或塞尺检查

	5
	
	接缝深度
	±5
	用钢尺或塞尺检查

	6
	
	接缝宽度
	±2
	用钢尺检查


13.3.8 装配整体式结构分项工程的施工尺寸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应符合表21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楼层、结构缝或施工段划分检验批。同一检验批内，对梁和柱，应抽查构件数量的10%，且不少于3件；对墙和板，应按有代表性的自然间抽查10%，且不少于3间；对大空间结构，墙可按相邻轴线间高度5m左右划分检查面，板可按纵、横轴线划分检查面，抽查10%，且均不少于3面。
表21预制构件安装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构件中心线对轴线位置
	竖向构件（柱、墙）
	8
	经纬仪、尺量

	
	水平构件（梁、板）
	5
	

	构件标高
	梁、板、柱、墙底面或顶面
	±5
	水准仪或拉线、尺量

	构件垂直度
	柱、墙
	＜5m
	5
	经纬仪、吊线、尺量

	
	
	≥5m且＜10m
	10
	

	
	
	≥10m
	20
	

	构件倾斜度
	梁、板
	5
	经纬仪、吊线、尺量

	相邻构件平整度
	板端面
	5
	2m靠尺和塞尺量测

	
	梁、板底面
	不外露
	5
	

	
	
	外露
	3
	

	
	柱墙侧面
	外露
	5
	

	
	
	不外露
	8
	

	构件搁置长度
	梁、板
	±10
	尺量

	支座、支垫中心位置
	梁、板、柱、墙
	10
	尺量

	墙板接缝
	宽度
	±5
	尺量

	
	中心线位置
	±5
	尺量


13.3.9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及框架-剪力墙结构建筑的饰面外观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210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对比量测。
[bookmark: _Toc172188924][bookmark: _Toc172188648][bookmark: _Toc28313][bookmark: _Toc172187863]14 信息化技术应用
[bookmark: _Toc172188649][bookmark: _Toc172188925][bookmark: _Toc172187864][bookmark: _Toc16046]14.1 一般规定
14.1.1 BIM实施的组织结构宜按专业进行分组，各专业组的参与人员宜由业主、设计单位、生产单位、施工单位的相关技术人员组成。
14.1.2 应对BIM实施的过程文件、关键节点文件、交付文件进行归档，保证各专业组BIM模型、图纸、文档以及数据库的一致性。
14.1.3 宜根据BIM实施工作分解任务的决策周期、工作时间及分解任务的顺序相关性来确定最优的工作流程。
14.1.4 宜根据项目的BIM应用内容和范围确定模型中不同时间段不同元素的信息深度。
14.1.5 BIM实施过程中应保证模型信息的完备性、正确性。
14.1.6 应保证BIM实施过程中模型、图纸、文档以及数据库更新的一致性。
14.1.7 BIM技术应用应实现装配式建筑工程各相关方的协同工作、信息共享与交换，可支持对工程质量、安全、能耗、成本、环境等方面的分析、检査和模拟，可为项目全过程的科学决策和优化提供依据，为建设行业的提质增效、节能环保创造条件。
14.1.8 BIM技术应用宜涵盖装配式工程项目的全生命期，以实现全专业、全过程的信息化符理，并应在规划、设计、生产、施工、运营维护等各个阶段建立符合相应深度的可传递的建筑信息模型，并对模型进行及时修正和深化。
14.1.9 BIM在创建、应用和管理过程中，装配式建筑项目各实施参与方应保证信息及数据的安全可控，并宜采用合同条款的形式对相关过程模型应用成果进行保护。
14.1.10 装配式建筑BIM技术实施过程中，各参与方对各阶段建筑信息模型所承担的工作职责及工作范围，应与各参与方项目承包范围和承包任务一致。
14.1.11 BIM软件类型和版本以及不同专业软件的传递数据接口应满足数据交换的需求，并应对BIM交付成果文件（数据）格式、软件版本作统一规定。
14.1.12 各阶段BIM及相关成果的维护应与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的实施进度保持同步，且应做好各阶段模型数据的衔接和传递，同时按规定节点更新，以确保二者的一致性。
[bookmark: _Toc172188926][bookmark: _Toc172188650][bookmark: _Toc172187865][bookmark: _Toc7039]14.2 信息化资源配置
14.2.1 装配式建筑BIM实施单位应建立BIM协同工作平台，协同工作平台的建设应符合实施单位自身业务特征、信息化发展规划以及工程项目的实际需求。
14.2.2 BIM协同工作平台宜具备良好的兼容性和可扩展性，实现数据和信息的有效集成和共享。
14.2.3 BIM协同工作平台应满足文件及数据的存储、更新及版本记录、权限的分级设定等功能。
14.2.4 装配式建筑构件库应对构件的内容、细度、命名原则、分类方法、数据格式、属性信息、版本及存储方式等方面进行管理。
14.2.5 装配式建筑构件和构件资源库是装配式建筑BIM实施单位的重要信息资产，实施单位应对实现构件创建、收集、存储、使用、废除等有效管理，形成可扩展的构件资源库管理机制。
14.2.6 为方便项目协同、快速査阅和保存文件，应制定统一的建筑信息模型文件及构件命名规则，并在各阶段中保持协调统一。
[bookmark: _Toc172188927][bookmark: _Toc172188651][bookmark: _Toc172187866][bookmark: _Toc26700]14.3 BIM实施规划及管理
14.3.1 按照实施主体不同，BIM实施组织方式可分为建设单位（业主）BIM和承包商BIM。其中，最佳组织方式为建设单位BIM，可充分发挥BIM技术的最大效益和价值。
14.3.2 按照BIM应用阶段不同，BIM应用模式可分为全生命期BIM和阶段性BIM，全生命期BIM包括方案设计阶段、初步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深化设计阶段、施工准备阶段、施工实施阶段和运营维护阶段，阶段性BIM是针对全生命期的某一阶段或部分阶段进行BIM技术应用。
14.3.3 BIM组织架构一般由BIM需求方（建设单位/承包商）、BIM总协调方、BIM设计方、BIM施工和监理方、BIM运营维护方等组成。
14.3.4 应建立项目BIM管理流程和机制，包括监督BIM实施质量及进度、协调各参与方工作、管理BIM数据信息和成果。
15 标准实施及评价
15.1 结合实际，认真做好标准实施准备，包括标准实施的方案准备、组织准备、知识准备、手段准备和物质条件准备等。
15.2 制定标准实施方案，明确适用对象和场景、提供实施必备条件和保障（组织、制度、资金、人员和设备仪器等）、推荐方法路径，确定资源要素配置、关键环节和控制点，提出标准实施中的注意事项。
15.3 针对相关方和具体对象/岗位进行标准宣贯和培训，结合标准要求，落实责任制，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15.4 标准实施主要在工程建设活动中开展。工程建设活动标准实施的重点是落实国家的环境保护、健康、卫生、安全的要求。
15.5 标准实施的检查主要是检查标准实施方案的落实情况，需要逐条检查标准实施内容的落实，并记录未实施内容的理由或原因。标准实施检查也要检查标准实施的支持手段和物质条件的落实情况。做好标准实施验证记录，畅通标准实施信息采集的方式方法和反馈渠道，定期整理并处理收集到的意见建议。
对标准实施评价的基本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
15.6 在标准实施一定时间后，对照标准实施方案，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价分析，总结实施经验成效，梳理存在的薄弱环节，标准实施的评价主要是评价标准实施的效果，主要从技术进步、质量水平提高、客户满意度、规范秩序、效率提高、节约费用、节省时间、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有益性评价，同时还要评价标准实施带米的问题，以便为未来改进提供参考。
15.7 适时向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标准归口管理单位反馈情况，提出标准推广、修改、补充、完善或者废止等意见建议。
15.8 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相关示例见附录A。


[bookmark: _Toc172188652][bookmark: _Toc172188928][bookmark: _Toc172187867][bookmark: _Toc151390325][bookmark: _Toc151389568][bookmark: _Toc151390230]附 录 A
（资料性）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如表A.1所示。
表A.1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
	标准名称及编号
	

	总体评价
	适用性
	该标准与当前所在地的产业或社会发展水平是否
相匹配？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png]是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2.png]否

	
	协调性
	该标准的特色要求与其他强制性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产业政策是否协调？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3.png]是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4.png]否

	
	执行
情况
	标准执行单位或人员是否按照标准要求组织开展
相关工作？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5.png]是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6.png]否

	实施信息
	标准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阻力和障碍？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7.png]是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8.png]否

	
	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修改意见
	总体
意见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9.png]适用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0.png]修改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1.png]废止

	
	具体修
改意见
	需修改章节：
具体修改意见：

	反馈渠道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2.png]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3.png]省直行业主管部门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4.png]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组）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5.png]标准起草组（牵头起草单位）

	反馈人
	姓名：           单位：                      联系方式：


填表说明：为及时掌握标准实施情况，了解地方标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为标准复审提供科学依据，特制定《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表格中对应方框打勾，有需要文字说明的反馈意见可在相应位置进行文字描述，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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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2187869][bookmark: _Toc172188930][bookmark: _Toc6098]3 基本规定
3.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在建设期间，建设、设计、生产、施工等各方在方案阶段就需进行协同工作，共同对建筑设计方案根据标准化原则进行优化，共同进行整体方案策划。建筑、结构、设备、装修等各专业也应密切配合，对预制构件的尺寸和形状、节点构造等提出具体技术要求。多方协同工作对装配式建筑的建筑功能和结构布置的合理性，结构方案的可行性、适用性以及工程造价等都会产生较大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3.2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设计应在满足建筑功能的前提下，实现预制构件基本单元的标准化，以提高标准化建筑构配件的重复使用率。本规程给出了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几种预制构件连接形式，在具体工程应用中，应在满足建筑功能要求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尽量做到少规格、多组合。
3.5 在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设计中，哪些结构部位采用预制最有效是设计必须考虑的问题。本规程强调预制构件应符合模数，但弱化对符合建筑模数的要求，只要构件符合标准化、模数化的要求，就可有效降低整体工程造价。
3.6 预制构件的深化专项设计可以由设计单位完成，也可委托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完成。
[bookmark: _Toc172187870][bookmark: _Toc172188931][bookmark: _Toc23898]4 材料
[bookmark: _Toc172188932][bookmark: _Toc172187871]4.1 混凝土、钢筋和钢材
4.1.1~4.1.6 混凝土、钢筋和钢材的要求与现行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一致。
[bookmark: _Toc172188933][bookmark: _Toc172187872]4.2 连接材料
4.2.4 预制构件之间的钢筋连接是保证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安全可靠的关键，钢筋连接的性能优劣和工程质量，对结构整体性能有巨大影响。为保证钢筋浆锚搭接连接接头施工的简便性，降低施工质量风险，要求灌浆料的流动性好且无收缩。
[bookmark: _Toc172188934][bookmark: _Toc172187873]4.3 吊环及预埋件
4.3.2 本条与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 /T 50010的第9.7.5条的规定保持一致。预制构件的吊装方式宜优先采用内埋式螺母、内埋式吊杆或预留吊装孔。这些部件及配套的专用吊具等所采用的材料，应根据相应的产品标准和应用技术规程选用。
[bookmark: _Toc172187874][bookmark: _Toc172188935]4.4 其他材料
4.4.1 拼缝是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的关键部位，拼缝的性能优劣和工程质量，对结构整体性能有巨大影响。为保证拼缝施工的简便性，降低施工质量风险，要求拼缝处座浆材料抗裂好、流动性好且无收缩。
[bookmark: _Toc5849][bookmark: _Toc172187875][bookmark: _Toc172188936]5 建筑设计
[bookmark: _Toc172188937][bookmark: _Toc172187876]5.1 一般规定
5.1.1 考虑到应尽量避免装修时对预制构件造成结构性损伤，建议设计时装修一并考虑。
5.1.3 根据国内实际应用的经验，这些构件较适宜于采用预制构件。
[bookmark: _Toc172188938][bookmark: _Toc172187877]5.2 平面设计
5.2.3 装配式建筑的平面设计应考虑建筑各功能空间的使用尺寸，并应结合结构受力特点，合理设计预制构配件（部件）。同时应注意预制构配件（部件）的定位尺寸，在满足平面功能需要的同时，还应符合模数协调和标准化的要求。装配式建筑平面设计应充分考虑设备管线与结构体系之间的关系。
[bookmark: _Toc172187878][bookmark: _Toc172188939]5.3 立面和外墙设计
5.3.2 饰面砖现场施工采用粘贴工艺，在工厂生产时，可将饰面砖预先放置在模具内，与外墙板的混凝土一起浇筑（即反打工艺），采用该工艺能够有效的解决饰面砖与基层的连接问题，同时也减少现场抹灰，在一定条件下可实现无外架施工。
[bookmark: _Toc172187879][bookmark: _Toc172188940]5.4 设备管线设计
5.4.2 由于部品是集合了一定建筑功能的产品，尤其是预留或预埋了部分管线，因此，接口的标准化是方便施工的重要手段。
[bookmark: _Toc32006][bookmark: _Toc172187880][bookmark: _Toc172188941]6 结构设计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172187881][bookmark: _Toc172188942]6.1 一般规定
6.1.1 节点和接缝的安全可靠是保证装配整体式结构性能的关键，根据国内外多年的研究成果，当采取了可靠的节点连接方式和合理的构造措施后，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及装配整体式框架-剪力墙结构性能可以等同现浇混凝土的框架结构和框架-剪力墙结构。因此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结构的整体性，保证节点和接缝受力明确、构造可靠，并应满足承载力、延性和耐久性等要求。
[bookmark: _Toc172188943][bookmark: _Toc172187882]6.2 房屋适用高度和高宽比
6.2.1 装配整体式结构的适用高度与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和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的规定保持一致。根据国内外多年的研究成果，当采取了可靠的节点连接方式和合理的构造措施后，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及装配整体式框架-剪力墙结构性能可以等同现浇混凝土框架结构和框架-剪力墙结构。因此，对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装配整体式框架-现浇剪力墙结构和装配整体式框架-叠合剪力墙结构，当节点及接缝采用适当的构造并满足本规程中有关条文规定时，可认为其性能与现浇结构基本相同，其最大适用高度可与现浇结构相同。
框架-剪力墙结构是目前我国高层建筑中广泛应用的一种结构体系。考虑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装配整体式框架-剪力墙结构建议采用现浇剪力墙或采用叠合剪力墙，以保证整体结构的抗震性能。装配整体式框架-现浇剪力墙结构和装配整体式框架-叠合剪力墙结构中，框架的性能与现浇框架等同，因此整体结构的适用高度可与现浇框架-剪力墙结构相同。对于框架与剪力墙均采用装配式的框架-剪力墙结构，待有较充分的研究结果后再给出规定。
6.2.2 装配整体式结构适用的最大高宽比与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和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的规定保持一致。
[bookmark: _Toc172187883][bookmark: _Toc172188944]6.3 结构平面及竖向布置
6.3.4 试验研究表明，装配整体式结构与现浇结构的受力性能基本相同，因此对于高层装配整体式结构虽然应当采用平面、立面均为规则体系的建筑，但并不比现行标准更严格。
[bookmark: _Toc172188945][bookmark: _Toc172187884]6.4 作用及作用组合
6.4.1 现在装配整体式结构均按照等同现浇的方法进行设计，因此对装配整体式结构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时，荷载和地震作用的取值及其组合均按现行现浇结构相关规范执行。
6.4.2 与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的规定相同。
6.4.3 与现行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的规定保持一致。
[bookmark: _Toc172188946][bookmark: _Toc172187885]6.5 结构分析
6.5.1 当受力钢筋采用安全可靠的连接方式，且接缝处新旧混凝土之间采用可靠的构造措施时，结构的整体性能与现浇结构相同，设计中可采用与现浇结构相同的方法进行结构分析，并根据本规程的相关规定对计算结果进行适当的调整。
6.5.3、6.5.4 弹性楼层层间最大位移与层高之比及结构薄弱层（部位）弹塑性层间位移与层高之比的限值与现行规范一致。
[bookmark: _Toc172187886][bookmark: _Toc172188947]6.6 预制构件设计
6.6.1 与现行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的规定保持一致。
6.6.4 当保护层大于50mm时，宜采取增设钢筋网片等措施，控制混凝土保护层的裂缝，防止在受力过程中剥离脱落。
[bookmark: _Toc172188948][bookmark: _Toc172187887]6.7 楼盖设计
6.7.1 与现行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的规定保持一致。
6.7.2 叠合板的预制板最小厚度考虑了脱模、吊装、运输、施工等因素，后浇层最小厚度考虑了楼板整体性要求以及管线预埋、面筋铺设、施工误差等因素。当采取构造措施增加其预制板刚度的情况下，如预设格构式钢筋，可以考虑适当减小预制板的厚度。当楼板内预埋管线比较集中的部位，可适当增加后浇层厚度或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板。
为防止在施工时预制板坠落以及混凝土浇筑时漏浆，预制板需要有一定的支承长度。为增加预制板的整体刚度和水平面抗剪性能，宜在预制板内设置桁架钢筋，钢筋桁架的下弦钢筋可作为叠合板的下部钢筋使用。桁架的下弦和上弦筋直径不小于8mm。格构筋直径不小于4mm，可采用冷加工钢筋，桁架钢筋应根据预制楼板的吊装、叠合面抗剪进行计算。桁架钢筋间距一般不小于600mm，施工阶段验算预制板的承载力及变形时可考虑钢筋桁架的作用，减少预制板下的临设支撑。
6.7.6 根据楼板板块尺寸的大小及预制板的尺寸，同一板块内，可采用整块的预制板及后浇叠合层形成的叠合板，也可采用几块预制板与后浇板叠合层形成的带拼缝的叠合板。整块预制板的叠合板根据尺寸按照单向或双向叠合板设计，带拼缝的叠合板需要根据拼缝的构造确定计算及配筋设计方法。预制板的宽度主要受控于运输条件，一般宽度不超过2.4m，最大宽度不超过3.0m。结构设计时宜预先考虑深化设计可能的传力路径，深化设计时应满足结构设计的要求，否则，实际传力路径可能与原设计不符。
6.7.7 分离式拼缝叠合板的整体受力性能介于按板缝划分的单向板和整块双向板之间，与楼板的尺寸、后浇层与预制板的厚度比例，拼缝钢筋数量等因素有关。开裂特征类似于单向板，承载力高于单向板，挠度小于单向板但大于双向板，板缝拼缝边界主要传递剪力，弯矩传递能力较差。在没有可靠依据时，可偏于安全，按照单向板进行设计，拼缝钢筋按构造要求确定，通常拼缝处板厚约为总厚度的一半，因此拼缝处分布钢筋配筋率的要求为后浇板分布钢筋配筋率的两倍，保证拼缝处不发生剪切破坏，且控制拼缝处裂缝的发展。
[bookmark: _Toc16305][bookmark: _Toc172187888][bookmark: _Toc172188949]7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设计
[bookmark: _Toc172187889][bookmark: _Toc172188950]7.1 一般规定
7.1.1 根据国内外研究成果，在地震区的装配式整体式框架结构，当采取了可靠的节点连接方式和合理的构造措施后，其性能基本等同于现浇混凝土框架结构，可采用和现浇结构相同的方法进行结构分析和设计。
7.1.2 预制柱钢筋的可靠连接是保证结构整体性的重要措施，此处列举出常用的钢筋连接方式。套筒灌浆连接是从国外引进的一种连接方式，其产品种类较多，连接的成本较高；焊接是传统的钢筋连接方式，但在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中受制于施工条件，较少采用；浆锚连接也是一种传统的连接方式，其相对成本较低，试验研究和汶川地震震后调查均表明浆锚连接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建筑高度不高或层数较少时，可采用构造更简单、造价更低的钢筋连接方式。
7.1.3 柱受拉时，水平接缝的抗剪承载能力会有明显削弱。一般需要通过调整结构布置来避免预制柱的拉力。
7.1.9 结合面的构造对结合面的受剪承载力影响很大。结合面的受剪承载力的组成主要包括：新旧混凝土结合面的粘结力、键槽的抗剪能力、后浇混凝土叠合层的抗剪能力、梁纵向钢筋的销栓抗剪作用。
[bookmark: _Toc172187890][bookmark: _Toc172188951]7.2 连接设计
7.2.2 装配整体式结构中的接缝是预制构件之间的接缝及预制构件与现浇及后浇混凝土之间的结合面，包括梁端接缝、柱顶底接缝、剪力墙的竖向接缝和水平接缝等。装配整体式结构中，接缝是影响结构受力性能的关键部位。
接缝处的压力通过后浇混凝土、灌浆料或坐浆材料直接传递；拉力通过连接的钢筋、预埋件传递；剪力由结合面处连接材料的粘结强度、键槽或者粗糙面、钢筋的摩擦抗剪作用、销栓抗剪作用承担；压力提供的静力摩擦也可承担一部分剪力。预制构件连接接缝一般采用强度等级高于构件的后浇混凝土、灌浆料或坐浆材料。
后浇混凝土、灌浆料或坐浆材料与预制构件结合面的粘结抗剪强度往往低于预制构件本身混凝土的抗剪强度。因此，预制构件的接缝一般都需要进行受剪承载力的计算。本条对各种接缝的受剪承载力提出了总的要求。
[bookmark: _Toc172187891][bookmark: _Toc172188952]7.3 构造设计
7.3.1 与现行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的规定保持一致。
7.3.10 本条提出一种采用预制柱与U形叠合梁连接的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节点形式。预制U形梁梁下部纵向钢筋在节点处通过设置在U形槽底的附加水平连接钢筋间接搭接连接。试验研究结果表明，采用该连接形式的框架节点的抗震性能等同于全现浇混凝土框架节点。
7.3.11 本条提出一种采用预制柱、带外伸梁段的预制节点与U形叠合梁连接的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节点形式。预制U形梁梁下部纵向钢筋在预制外伸梁段外可通过从外伸梁段中伸出的水平连接钢筋间接搭接连接。试验研究结果表明，钢筋非接触式间接搭接连接方式在满足最小搭接长度要求的条件下，其连接性能是安全可靠的。该装配式节点形式避免了节点核心区后浇施工的困难，钢筋连接部位也在框架梁受力较小的部位。
[bookmark: _Toc20615]7.3.12 本条提出一种采用螺栓连接的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节点形式。（a）图中预制梁下部纵向钢筋延伸至预制梁梁端锚固，预制柱纵向钢筋延伸至预制柱柱端锚固。预制梁装配时，在手孔中采用螺栓锚固穿过梁预留孔道和节点核心区的梁下部连接钢筋，待后浇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的75%后吊装上部预制柱，并采用螺栓连接伸入上部预制柱预留孔道中的钢筋。（b）图中预制柱以下层上半段和上层下半段为一个预制构件，预制柱构件在节点处保留后浇区段，预制梁在节点处的连接采用与（a）图相同的螺栓连接方式。
[bookmark: _Toc172187892][bookmark: _Toc172188953]8 装配整体式框架-剪力墙结构设计
[bookmark: _Toc172187893][bookmark: _Toc172188954]8.1 一般规定
8.1.1 剪力墙作为主要的抗侧力构件，为了保证整体的安全性，仍建议采用现浇剪力墙或叠合剪力墙。框架部分（包括梁、柱）可采用预制构件。
8.1.2 本条主要为了提高结构整体安全性。
8.1.4 引用《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JGJ 3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72187894][bookmark: _Toc172188955]8.2 连接设计
8.2.1 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和《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规定一致，对四级抗震等级的框架节点可不进行受剪承载力验算，仅需满足抗震构造措施的要求。
8.2.2 接缝的正截面承载力和接缝的受剪承载力与7.2.2、7.2.3 和 7.2.4 的规定一致。
[bookmark: _Toc172187895][bookmark: _Toc172188956]8.3 构造要求
8.3.2 预制框架梁与现浇剪力墙墙肢一般应采用刚接连接。
8.3.3 预制次梁与现浇剪力墙墙肢可采用刚接连接，也可采用铰接连接。
8.3.4 预制框架梁及次梁与叠合剪力墙墙肢一般应采用刚接连接。
[bookmark: _Toc172187896][bookmark: _Toc10802][bookmark: _Toc172188957]9 围护结构设计
[bookmark: _Toc172188958][bookmark: _Toc172187897]9.1 一般规定
9.1.1 外围护系统的设计使用年限是确定外围护系统性能要求、构造、连接的关键，设计时应明确。住宅建筑中外围护系统的设计使用年限应与主体结构相协调，主要是指住宅建筑中外围护系统的基层板、骨架系统、连接配件的设计使用年限应与建筑物主体结构一致；为满足使用要求，外围护系统应定期维护，接缝胶、涂装层、保温材料应根据材料特性，明确使用年限，并应注明维护要求。
9.1.2 外围护系统的材料种类多样，施工工艺和节点构造也不尽相同，在集成设计时，外围护系统应根据不同材料特性、施工工艺和节点构造特点明确具体的性能要求。性能要求主要包括安全性、功能性和耐久性等，同时屋面系统还应增加结构性能要求。
a）安全性能要求是指关系到人身安全的关键性能指标，对于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外围护体系而言，应符合基本的承载力要求以及防火要求，具体可以分为抗风压性能、抗震性能、耐撞击性能以及防火性能四个方面。外墙板应采用弹性方法确定承载力与变形，并明确荷载及作用效应组合；在荷载及作用的标准组合作用下，墙板的最大挠度不应大于板跨度的1/200，且不应出现裂缝；计算外墙板与结构连接节点承载力时，荷载设计值应该乘以1.2的放大系数。在50年重现期风荷载或多遇地震作用下，外墙板不得因主体结构的弹性层间变形而发生开裂、起鼓、零件脱落等损坏；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地震作用时，外墙板不应发生掉落。
抗风性能中风荷载标准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中有关外围护系统风荷载的规定，并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幕墙》GB/T 21086的相关规定。
抗震性能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非结构构件抗震设计规范》JGJ 339中的相关规定。
耐撞击性能应根据外围护系统的构成确定。对于幕墙体系，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幕墙》GB/T 1086中的相关规定，撞击能量最高为900J，降落高度最高为2m，试验次数不小于10次，同时试件的跨度及边界条件必须与实际工程相符。除幕墙体系外的外围护系统，应提高耐撞击的性能要求。外围护系统的室内外两侧装饰面，尤其是类似薄抹灰做法的外墙保温饰面层，还应明确抗冲击性能要求。
防火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中的相关规定，试验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9978.1和《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8部分：非承重垂直分隔构件的特殊要求》GB/T 9978.8的相关规定。
b）功能性要求是指作为外围护体系应该满足居住使用功能的基本要求。具体包括水密性能、气密性能、隔声性能、热工性能四个方面。
水密性能包括外围护系统中基层板的不透水性以及基层板、外墙板或屋面板接缝处的止水、排水性能。对于建筑幕墙系统，应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幕墙》GB/T 21086中的相关规定。
气密性能主要为基层板、外墙板或屋面板接缝处的空气渗透性能。对于建筑幕墙系统，应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幕墙》GB/T 21086中的相关规定。
隔声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的相关规定。
热工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和《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的相关规定。
c）耐久性要求直接影响到外围护系统使用寿命和维护保养时限。不同的材料，对耐久性的性能指标要求也不尽相同。经耐久性试验后，还需对相关力学性能进行复测，以保证使用的稳定性。对于以水泥基类板材作为基层板的外墙板，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外墙用非承重纤维增强水泥板》JG/T 396的相关规定，满足抗冻性、耐热雨性能、耐热水性能以及耐干湿性能的要求。
d）结构性能应包括可能承受的风荷载、积水荷载、雪荷载、冰荷载、遮阳装置及照明装置荷载、活荷载及其他荷载，并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规定对承受的各种荷载和作用以垂直于屋面的方向进行组合，并取最不利工况下的组合荷载标准值为结构性能指标。
[bookmark: _Toc172187898][bookmark: _Toc172188959]9.2 外墙板及连接设计
9.2.1 根据《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第3.2.6条规定，对于围护结构，地震作用可以作为偶然荷载考虑，地震作用的分项系数仍按1.3考虑。
9.2.5 非结构构件按照允许应力法设计时，配筋率不应执行对结构构件的要求，但为了保证安全性结构设计时仍应配置适当的钢筋，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钢筋用量由制作、安装阶段的受力控制。
[bookmark: _Toc172187899][bookmark: _Toc172188960]9.3 内墙板及连接设计
9.3.1 为了避免内墙板对结构受力对影响，内墙板与结构连接宜采取铰接方式，避免结构出现意料外的破坏。
9.3.2 采用《墙体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 GB 50574-2010中3.3.5条要求。
9.3.4 室内隔墙墙板应通过运输和吊装验算确定其最小配筋率，验算应考虑动力系数。
[bookmark: _Toc172187900][bookmark: _Toc172188961][bookmark: _Toc29846]10 预制构件生产与运输
[bookmark: _Toc172187901][bookmark: _Toc172188962]10.1 一般规定
10.1.1 本条规定了建筑部品部件生产企业的基本要求。从企业有固定的生产设备、质量管理体系及试验检测手段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bookmark: _Toc172187902][bookmark: _Toc172188963]10.2 生产准备
10.2.2 装配式建筑构件制作前应进行深化设计，深化设计应包括以下内容：预制构件模板、配筋图、预埋吊具和埋设构件的细部结构；带饰面砖或饰面板构件的排砖图或排板图；复合保温墙板的连接件布置图及保温板排板图；构件加工图；预制件在脱模、翻转过程中的强度，构件的承载能力、构件和吊具的变形；预埋吊件的承载力验算等。
10.2.5 模具精度是保证构件制作质量的关键，对于新制、改制或生产数量超过一定数量的模具生产前应按要求进行尺寸偏差检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bookmark: _Toc172187903][bookmark: _Toc172188964]10.3 构件制作
10.3.1 制作构件用钢筋骨架或钢筋网片的尺寸偏差应按要求进行抽样检验。
10.3.2 预制构件中的预留预埋件及孔洞的形状尺寸和中心定位偏差非常重要，生产时应按要求进行抽样检验。施工过程中临时使用的预埋件可适当放松。
10.3.9 预制构件的蒸汽养护主要是为了加速混凝土凝结硬化，缩短脱模时间，加快模板的周转，提高生产效率，养护时要按照养护制度的规定进行控制，可以有效避便构件的温差收缩裂缝，保证产品质量非常关键。如果条件许可，构件也可以采用自然养护。
10.3.10 预制构件脱模强度要根据构件的类型和设计要求决定，为防止过早脱模造成构件出现过大变形或开裂，本规定提出构件脱模的最低要求。
[bookmark: _Toc172187904][bookmark: _Toc172188965]10.4 构件质量检验
10.4.1 现行国家标准GB 50204《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第7.1.1条对现浇混凝土外观质量的严重缺陷和一般缺陷分别做了规定，本规程对预制构件外观质量检查参照相关地方标准DB21/T 1872《预制混凝土构件制作与验收规程》的规定。
10.4.4 本条规定主要涉及预制构件定型尺寸和定位尺寸的控制要求，是指预制构件需要严格控制的关键部位尺寸偏差。
[bookmark: _Toc172188966][bookmark: _Toc172187905]10.5 存放和运输
10.5.3 存放场地应平整并有足够的承载力，避免发生由于场地原因造成构件开裂和损坏。
[bookmark: _Toc172188967][bookmark: _Toc23403][bookmark: _Toc172187906]11 结构施工
[bookmark: _Toc172187907][bookmark: _Toc172188968]11.1 一般规定
11.1.1 装配整体式结构施工方案应结合结构深化设计、构件制作、运输和安装全过程各工况验算及施工吊装与支撑体系验算等进行策划与制定，应由装配施工、预制构件制作及相关的专业共同参与，施工方案充分反映装配式结构施工的特点和工艺流程的特殊要求。
11.1.4 吊具选用按起重吊装工程的技术和安全要求执行。为提高施工效率，可以采用多功能专用吊具，以适应不同类型的构件吊装。
[bookmark: _Toc172187908][bookmark: _Toc172188969]11.2 安装准备
11.2.1 安装施工前，应核对已施工完成结构的混凝土强度、外观质量、尺寸偏差等，并应核对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强度及预制构件和配件的型号、规格、数量等。
[bookmark: _Toc172187909][bookmark: _Toc172188970]11.3 安装施工
11.3.4 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施工是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工程的关键环节之一。实际工程中钢筋套筒灌浆连接的质量很大程度取决于施工过程控制，因此要求监理人员在灌浆操作全过程旁站，同时要对作业人员进行培训考核。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施工尚需符合有关技术规程和认证配套产品的使用说明书要求。
11.3.8 支撑体系拆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204《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底模拆除时的混凝土强度要求。
11.3.12 房屋渗漏水属零容忍，因此必须做淋水试验。试验时，在屋檐下竖缝1.0m宽范围内淋水40min，出水口水压不小于0.1MPa，形成水幕。
[bookmark: _Toc172188971][bookmark: _Toc172187910]11.4 安装质量验收
11.4.4 本条规定了工程验收时应提供的文件和记录。
[bookmark: _Toc172187911][bookmark: _Toc172188972]11.5 安全管理
11.5.2 施工企业应对危险源进行辨识、分析，提出应对处理措施，制定应急预案，并根据应急预案进行演练。
11.5.4 构件吊运时，吊机回转半径范围内，为非作业人员禁止入内区域，以防坠物伤人。
11.5.5 装配式构件或体系选用的支撑应经计算符合受力要求，架身组合后，经验收、挂牌后使用。
[bookmark: _Toc172187912][bookmark: _Toc172188973]11.6 成品保护
11.6.2 交叉作业时，应做好工序交接，做好已完成部位移交单，各工种之间明确责任主体。
11.6.3 饰面砖保护应选用无退色或污染的材料，以防揭膜后，饰面砖表面被污染。
11.6.5 本条规定了预制楼梯安装后，应对台阶做必要的保护。施工现场可采用木模板或定型化装置进行成品保护。由于预制楼梯是最后饰面，成品保护是非常必要的。
[bookmark: _Toc12381][bookmark: _Toc172187913][bookmark: _Toc172188974]12 工程验收
[bookmark: _Toc172187914][bookmark: _Toc172188975]12.1 一般规定
12.1.4 本条规定的验收内容涉及采用后浇混凝土连接及采用叠合构件的装配整体式结构，隐蔽工程反映钢筋、现浇结构分项工程施工的综合质量，后浇混凝土处的钢筋既包括预制构件外伸的钢筋，也包括后浇混凝土中设置的纵向钢筋和箍筋。在浇筑混凝土之前进行隐蔽工程验收是为了确保其连接构造性能满足设计要求。
12.1.5 本条是针对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时应提交的主要文件和记录，是保证工程质量实现可追溯性的基本要求。
[bookmark: _Toc172187915][bookmark: _Toc172188976]12.2 主控项目
12.2.1 本条对预制构件的质量提出了基本要求。对专业企业生产的预制构件，进场时应检查质量证明文件。质量证明文件包括产品合格证明书、混凝土强度检验报告及其他重要检验报告等；预制构件的钢筋、混凝土原材料、预埋件等均应参照本文件及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其检验报告在预制构件进场时可不提供，但应在构件生产企业存档保留，以便需要时查阅。对于进场时不做结构性能检验的预制构件，质量证明文件尚应包括预制构件生产过程的关键验收记录。
对总承包单位制作的预制构件，没有“进场”的验收环节，其材料和制作质量应按本文件各章的规定进行验收。对构件的验收方式为检查构件制作中的质量验收记录。
12.2.2 本条规定了专业企业生产预制构件进场时的结构性能检验要求。结构性能检验通常应在构件进场时进行，但考虑检验方便，工程中多在各方参与下在预制构件生产场地进行。考虑构件特点及加载检验条件，本条仅给出了梁板类简支受弯预制构件的结构性能检验要求；其他预制构件除设计有专门要求外，进场时可不做结构性能检验。对于用于叠合楼板、叠合梁的梁板类受弯预制构件（叠合底板、底梁），是否进行结构性能检验、结构性能检验的方式应根据设计要求确定。对多个工程共同使用的同类型预制构件，也可在多个工程的施工、监理单位见证下共同委托进行结构性能检验，其结果对多个工程共同有效。
受弯预制构件的抗裂、变形及承载力性能的检验要求和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规定。
本条还对简支梁板类受弯预制构件提出了结构性能检验的简化条件。大型构件一般指跨度大于18m的构件；可靠应用经验指该单位生产的标准构件在其他工程已多次应用，如预制楼梯、预制空心板、预制双T板等；使用数量较少一般指数量在50件以内，近期完成的合格结构性能检验报告可作为可靠依据。不做结构性能检验时，尚应满足本条第4款的规定。对所有进场时不做结构性能检验的预制构件，可通过施工单位或监理单位代表驻厂监督生产的方式进行质量控制，此时构件进场的质量证明文件应经监督代表确认。当无驻厂监督时，预制构件进场时应对预制构件主要受力钢筋数量、规格、间距及混凝土强度、混凝土保护层厚度等进行实体检验，具体可按以下原则执行：
a）实体检验宜采用非破损方法，也可采用破损方法，非破损方法应采用专业仪器并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b）检查数量可根据工程情况由各方商定。一般情况下，可以不超过1000个同类型预制构件为一批，每批抽取构件数量的2%且不少于5个构件；
c）检查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规定。
对所有进场时不做结构性能检验的预制构件，进场时的质量证明文件宜增加构件生产过程检查文件，如钢筋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等。
12.2.4 对于预制构件的严重缺陷、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以及拉结件类别、数量和位置有不符合设计要求的情形应作退场处理。如经设计同意可以进行修理使用，则应制定处理方案并获得监理确认后，预制构件生产单位按技术处理方案处理，修理后应重新验收。
12.2.5  预制构件的装饰外观质量应在进场时按照设计要求对预制构件产品全数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如果出现偏差情况，应和设计协商相应处理方案，如设计不同意处理应作退场报废处理。
[bookmark: _Toc172188977][bookmark: _Toc172187916]12.3 一般项目
12.3.1 预制构件的标识宜采用智能芯片、二维码等。预制构件表面的标识应清晰、可靠，以确保能够识别预制构件的“身份”，并在施工全过程中对发生的质量问题可追溯。预制构件表面的标识内容一般包括生产单位、构件型号、生产日期、质量验收标志等，如有必要，尚需通过约定标识表示构件在结构中安装的位置和方向、吊运过程中的朝向等。
12.3.2 预制构件的外观质量一般缺陷应按产品标准规定全数检验；当构件没有产品标准或现场制作时，应按现浇结构构件的外观质量要求检查和处理。
12.3.3 装配整体式结构中预制构件与后浇混凝土结合的界面称为结合面，具体可为粗糙面或键槽两种形式。有需要时，还应在键槽、粗糙面上配置抗剪或抗拉钢筋等，以确保结构的整体性。
12.3.4 预制构件的装饰外观质量应在进场时按照设计要求对预制构件产品全数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如果出现偏差情况，应和设计协商相应处理方案，如设计不同意处理应作退场报废处理。
12.3.5 本条给出的预制构件上的预留孔、预留洞、预埋件、预留插筋、键槽位置偏差的基本要求应进行全数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避免在构件安装时发现问题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如根据具体工程要求提出高于本条规定时，应按设计要求或合同规定执行。
12.3.6~12.3.7 预制构件尺寸偏差应进行抽样检验。如根据具体工程要求提出高于标准规定时，应按设计要求或合同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72187917][bookmark: _Toc17127][bookmark: _Toc172188978]13 信息化技术应用
[bookmark: _Toc172187918][bookmark: _Toc172188979]13.1 一般规定
13.1.1 为了保障BIM组织结构在工程建设期内正常的运转，在项目组织设置时除了提高项目人员BIM专业素养的门槛要求，还应建立BM相关的组织管理制度，切实起到保证项目顺利进行的作用。由于BIM的项目组织管理涉及到多人员、多设备、多软件，故传统的管理制度无法完全的兼顾到，因此编制基于BIM的项目组织管理制度是十分有必要的。BIM组织管理通常需要对项目的数据信息维护、硬软件管理、实施应用、培训管理等制度内容进行改造补充。
[bookmark: _Toc172187919][bookmark: _Toc172188980]13.2 信息化资源配置
13.2.1 协同工作平台指能够做到将各阶段、各专业的信息进行整合应用，并能为各专业工程师和参与人提供数据交换的工具或协作方式。BIM协同工作平台的主要功能要求：（1）满足企业和项目的目标要求；（2）提供的协同环境具备统一性、灵活性、操作便利性、信息实时性；（3）对成果管理宜按照时间版本、创建角色、管理权限进行分类分级，实现过程和最终成果管理。
13.2.2 BIM兼容性、可扩展性和协调性是BIM得到大力推广应用的关键因素，能够最大程度的提高工程管理效率，使各专业之间沟通和协助效率做到实时沟通。
[bookmark: _Toc172187920][bookmark: _Toc172188981]13.3 BIM实施规划及管理
13.3.1 建设单位（业主）实施模式：由建设单位主导，选择适当的技术应用模式，各参与方协同采用技术，完成项目的技术应用。
承包商实施模式：由项目各相关方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应用BIM技术，完成自身承担的项目建设内容，辅助项目建设与管理，以实现项目建设目标。
BIM实施模式宜采用基于全生命周期BIM技术应用模式下的建设单位（业主）主导的实施模式，以利于协调各参与方在项目全生命周期内协同应用BIM技术，充分发挥BIM技术的最大效益和价值。
13.3.4 应明确BIM管理团队的职责和权限，确保团队的有效运作和管理。 制定BIM管理手册，并对项目团队进行培训和推广，确保每个成员都能掌握BIM技术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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